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46號

原      告  施淑美

被      告  葉美麗

            林韋呈

            莊雅雲

            王淑蓉

            孫偉哲

            姚虹霜

            楊惠如

            楊美貞

            張儷馨

            江柏輝

            王學堂

            陳家清

            方貞卿

            曾億強

0000000000000000

            歐洲世界第五期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黃怡霖

訴訟代理人  吳葭惠

兼上十六人

訴訟代理人  楊義倫

被      告  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魏明建

被      告  王維德

兼 上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宋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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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

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不甚礙被告之防禦

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

議，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

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7款及同條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狀送達被告江鎬佑（將另

行審結）、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

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

霖、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王維德、宋屏原後，先於民國

114年2月4日以書狀追加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

為被告，請求與上開被告共同賠償原告145萬元；又於114年

3月18日以書狀追加歐洲世界第五期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

委員會）為被告，請求系爭委員會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

原告包含如附表所示之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

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

告，因被告就前揭訴之追加無異議，且嗣後已出具書狀答

辯，並於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追加之事實為本案言詞辯論，

揆諸前揭法條之規定，應視為同意追加，是本院就原告前揭

訴之追加，自應予允許，合先敘明。

二、又按當事人不得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

訴；原告之訴，起訴違背第253條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

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

253條、第249條第1項第7款固已分別明訂。惟按訴訟法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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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

而言。又所謂同一事件，係指同一當事人就同一為訴訟標的

之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或就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反之

判決，或求為與前訴內容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抗字第177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雖辯稱：原告所

提起本件訴訟，已針對同一主張，經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26

號、114年度訴字第1406號、114年度新簡字第612號、114年

度新簡字第544號民事事件為判決，屬重複起訴，應依民事

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其訴等語。然經觀

諸前揭判決中原告提起訴訟之事實及理由，雖有部分與本件

附表所示內容相重合，但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就附表所示內容

提告之對象僅為前揭判決所未提告之系爭管委會，是本件訴

訟與前揭判決之當事人已非同一，並非同一事件，被告所辯

本件係重複起訴，應予裁定駁回，即屬無據，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為退休教師，為居住於歐洲世界第五期社

區（下稱系爭社區）長達30年之優良住戶，僅因揭發系爭社

區弊端，社區律師顧問即被告江鎬佑（將另行審結）竟教唆

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即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

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

馨、江柏輝、黃怡霖，及被告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金鑽公司）、被告即金鑽公司主管王維德、總幹事宋屏原，

由系爭管委會決議通過於113年5月22日在系爭社區B、C棟出

入口裝設、啟用數位公佈欄各1台（下稱系爭公佈欄），並

將所違法拍攝其於113年5月10日在系爭社區信箱拍照蒐證被

告召開同年3月30日、4月13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違反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之錄影畫面（即附表編號15之影片，

下稱系爭公播畫面），下方加註：「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

侵犯隱私、妨害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等不實內容（下

稱系爭公播文字）後，公開播放於系爭公佈欄，並於同年5

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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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敬致歐洲世界第五期各位住戶：經住戶反應信箱遭翻

動，管委會受託查證發現住戶A3-34施X美未經住戶同意，翻

找、察看、拍照、打開信箱，違法侵害住戶隱私，管委會呼

籲各位住戶近期信箱是否有信件等物品遺失，煩請至管理室

報備，若住戶認為遭受侵犯，請至管理室填寫委託書，管委

會將一併受理（免付費），循合法之法律途徑處理，還給住

戶應有的隱私及和諧安全的社區。※關於此住戶的不當行為

影片，請至C哨管理室前觀看TV播放，一切可受公評！※」

等語之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並委由江鎬佑以其竊盜未遂

為由向檢方提告，誹謗侵害其名譽、隱私、個資及肖像權，

使伊身心受創；而被告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分

別為被告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所居住系爭社區

房屋之所有權人，並同意莊雅雲等4人參選系爭管委會之委

員，應就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假系爭管委會委

員身份權勢所為上開滋事擾亂其名譽等情事，一同負損害賠

償責任。另系爭公佈欄至今仍持續公播如附表編號1-24所示

影片，其中除編號12、19、21部分外，其餘影片均與其相關

而妨害其名譽，應由系爭管委會撤下關於其所有之電視機公

播內容，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各棟電梯內關於原告之

所有紙本公告，以恢復其名譽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8條、第195條之規定，求為判命：㈠葉美麗、林

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

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金鑽保全股份有限

公司、王維德、宋屏原、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

等19人應各給付其72,500元【計算式：145萬元÷20人（即上

開19人及將另案審結之被告江鎬佑共20人）＝72,5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㈡系爭管委會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所有

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

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之判決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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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

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王學

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系爭管委會部分：

　　系爭管委會為依法將社區相關資訊公告全體住戶知悉，遂於

113年5月間決議以住戶捐贈之器材在系爭社區B、C棟出入口

設置系爭公佈欄，適當時有住戶反應信件不見，經調閱監視

器後發現原告身為A棟住戶，卻以假髮、口罩遮檔面容，翻

找A棟及C、D、F棟其他住戶信箱之情事，為維護全體住戶權

益，經系爭管委會同意，乃將系爭公播畫面（即附表編號15

部分）及系爭公播文字播放於系爭公佈欄，且於系爭公佈欄

旁及各棟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請住戶注意，並請江鎬佑

律師代為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而前揭公播畫面、文字及公

告內容均為事實，且為可受公評之事，原告主張其等妨害原

告名譽、個資及隱私，並請求其等賠償損害，並無理由。又

系爭社區為封閉社區，社區大門皆有管理員及門禁管制，系

爭管委會依職權及管理之責，公告社區任何與住戶權益相關

或不法侵害並無不當，且公告內容均屬事實，且張貼範圍為

系爭社區大樓電梯、出入口及系爭公佈欄等本屬系爭社區管

理合法資訊流通區，並不涉及個人攻訐或人格毀損，屬管理

公共事務內之正當行為，並不構成誹謗，如附表編號1-14、

編號16-24所示之公播內容或與原告無關，或為法院判決內

容，或屬社區管理職務，被告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系爭

社區規約之規定所執行，並無侵害原告之行為等語置辯。並

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部分：

　　金鑽公司依與系爭管委會之合約提供系爭社區保全服務，王

維德、宋屏原為金鑽公司員工，於113年5月間安裝系爭公佈

欄，及將系爭委員會交付資料輸入系爭公佈欄、張貼系爭公

告，均係宋屏原依系爭管委會之決策所為，金鑽公司及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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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宋屏原並未參與上開決策之做成，原告請求其賠償因在

系爭公佈欄播放系爭公播畫面及文字，且張貼系爭公告公所

生損害，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葉美麗、

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

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為系爭管委會第31屆

委員，而被告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分別為被告

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所居住系爭社區房屋之所

有權人，並同意莊雅雲等4人參選系爭管委會之委員，被告

金鑽公司則為與系爭管委會簽約提供系爭社區保全服務之管

理服務人，被告王維德、宋屏原均為金鑽公司員工，分別為

該公司主管及該公司派駐至系爭社區之總幹事。又系爭管委

會決議通過並於113年5月22日在系爭社區B、C棟大樓出入口

裝設、啟用系爭公佈欄，並將大樓監視器所攝得原告於113

年5月10日晚間在系爭社區A、C、D、F棟大樓信箱前拍照等

行為之系爭公播畫面，下方加註系爭公播文字後，公開播放

於系爭公佈欄（即附表編號15之公播內容），並於同年5月2

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

公告，另又陸續於系爭公佈欄公播如附表編號1-14、編號16

-24所示之影片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公佈欄公播畫面、

系爭管委會113年6月份會議紀錄、113年管理費收款憑證、

系爭公告照片、社區信箱照片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向臺南

市政府工務局調閱系爭管委會第31屆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核備相關資料後查證屬實，且依原告聲請就附表編號15之

監視器錄影光碟當庭勘驗，並製有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復為

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正（見補字卷第19頁、第23-25

頁、本院卷一第45頁、第46頁、第251-253頁、第342-334

頁、第346-579頁、本院卷二第37-44頁、第79頁、第2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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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

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

5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侵權行為，須以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要件（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35號裁

判意旨參照）。又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

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

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

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

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

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

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列。蓋不問事實之有

無，概行處罰，其箝制言論之自由，及妨害社會，可謂至

極。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項，如亦不得宣佈，基於保

護個人名譽，不免過當，而於社會之利害，未嘗慮及。故參

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

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

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

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

處罰。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

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

酌之標準。申言之，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

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

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

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

號解釋）；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

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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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為落實言論自由之保障，亦難責

其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祇其主要事實相符，應足當之（最

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原告主張

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同意設置系爭公佈欄，並於113年5月

22日起陸續在系爭公佈欄播放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且

於系爭公佈欄旁、系爭社區7棟大樓共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

公告及與其有關之紙本公告，有損其名譽、隱私及個資等權

利一節，業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下列各目事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㈠規約之訂

定或變更。㈡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㈢公寓大廈有本

條例第13條第2款或第3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㈣住戶之強制

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㈤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

項。㈥其他依法令需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㈦變

更管理費金額或其分擔方式。」、「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

委員會，並依管理委員會決議執行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事

項。」，系爭社區管理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

第9條第1項業已明訂。又按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㈠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㈡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

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㈢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

維護事項。㈣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㈤住戶違規

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㈥住戶違反第6條第1項規定

之協調。㈦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

用。㈧規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

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

表、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

有關文件之保管。㈨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㈩會

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共用部

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依規

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管

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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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得委任或僱傭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或認可證

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執行管理維護事

務，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第38條第2項、第42條分別

定有明文。且依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第15條第1

項：「管理維護公司從事下列建築物管理維護業務：㈠公寓

大廈一般事務管理服務事項。㈡建築物及基地之維護及修繕

事項。㈢建築物附屬設施設備之檢查及修護事項。㈣公寓公

廈之清潔及環境衛生之維持事項。㈤公寓大廈及其週圍環境

安全防災管理維護事項。」之規定，可知系爭管委會依據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原即有就共有及共用部分為管理、

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之責，亦有制止住戶違規情事之權

限，並有將管理委員會之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之

義務，且可委託管理維護公司為之。則系爭管委會為有效管

理系爭社區各項事務，乃決議利用住戶捐贈之電視機，在系

爭社區B、C棟大樓出入口設置並啟用系爭公佈欄，因非屬系

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2款之重大修繕或改良情形，亦無該條

項其他各款情事，而屬於管理委員會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之規定就共有或共用部分管理、維護及一般改良之權限，則

原告主張被告設置、啟用系爭公佈欄應屬違法，即屬無據，

並不足採。

　㈡且原告係居住於系爭大樓A棟之住戶，曾於113年5月10日晚

間22時58分59秒起至23時53分59秒止，深夜在系爭社區A、

C、D、F棟信箱之公共區域翻動其他住戶信箱蓋、徒手碰觸

他人外露於信箱外之信件及拍照，甚或取出他人信箱中信件

查看等情，業據本院依原告聲請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期

日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二第37-44頁勘驗內容）。則原

告非C、D、F棟大樓之住戶，卻於深夜進入屬於前揭大樓住

戶之公共區域窺探未封緘信件內容，難認並無違反刑法第30

6條侵入住宅罪及同法第315條妨害秘密罪之嫌疑，則系爭管

委會為維護住戶權益，就其於各棟大樓信箱之公共空間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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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器攝得之合法錄影畫面（即附表編號15之系爭公播畫

面）公告於系爭公佈欄，並於影片下方加註：「施淑美翻找

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害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之系

爭公播文字，並於同年5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

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內容為：「敬致歐洲世界第五期各位

住戶：經住戶反應信箱遭翻動，管委會受託查證發現住戶A3

-34施X美未經住戶同意，翻找、察看、拍照、打開信箱，違

法侵害住戶隱私，管委會呼籲各位住戶近期信箱是否有信件

等物品遺失，煩請至管理室報備，若住戶認為遭受侵犯，請

至管理室填寫委託書，管委會將一併受理（免付費），循合

法之法律途徑處理，還給住戶應有的隱私及和諧安全的社

區。※關於此住戶的不當行為影片，請至C哨管理室前觀看T

V播放，一切可受公評！※」之系爭公告等情，因其後系爭

社區住戶即訴外人吳葭惠確因其夫即被告黃怡霖信箱遭原告

塞滿各式書面，且遭原告翻動該信箱內信件之事，於臺灣臺

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向原告提起妨害自由告

訴，而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7903號為不起訴處分

在案，及系爭管委會亦委託被告江鎬佑律師對原告提起告

訴，現亦經臺南地檢署以113年度他字第456號所繫屬，足見

系爭公播畫面、文字及系爭公告之內容，確實均有其事，縱

其後原告前揭所為並未成立刑事犯罪或尚未經檢察官偵查終

結，亦不足以認定上開畫面、文字及公告有何內容不實之

處。

　㈢而系爭管委會於113年5月22日設置系爭公佈欄後，陸續於該

公佈欄播放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其中除編號12、19、

21與原告無關外，其餘均與原告相關等情，雖為被告所不爭

執。然依被告所提出前揭影片之檔案名稱、答辯意見及原告

之主張，除業經本院勘驗之附表編號15及與原告無關之附表

編號12、19、21之影片外，其餘20則影片或為系爭管委會議

紀錄內容（如附表編號1），或為原告毀損系爭公佈欄（如

附表編號2、9）、原告取走系爭公佈欄之隨身碟（如附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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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3-8）、原告與管理員及總幹事討論欲在公佈欄刊登出租

私人車位之事（如附表編號10）、原告破壞社區活動布置

（如附表編號11）、原告與系爭管委會委員即被告莊雅雲發

生肢體衝突（如附表編號14）、系爭社區113年4月13日區權

會開票現場（如附表編號16）、原告撕下電梯內公告（如附

表編號17）、原告塗寫電梯內公告（如附表編號18）之畫面

及文字敘述，或為系爭管委會之委員與原告間訴訟案件之法

院裁判或訊息（如附表編號13、23-24），或為系爭社區萬

聖節活動、遊行之照片（如附表編號20）、系爭管委會114

年2月12日提案單（如附表編號22）。可知上開20則影片包

含附表編號15部分之影片均係於公共場所所拍攝，且與系爭

社區公共事務相關之內容，依據刑法第315-1條之反面解

釋，該影片之取得並無何侵犯隱私之情形。且原告並不否認

有為前揭影片畫面之行為，僅認其所為均有其理由及合法

性，則系爭管委會於前揭影片畫面上所加註之文字敘述或公

告文件之內容，均係管委會依據影片、照片或裁判書、提案

單之內容所為事實之陳述，或就系爭社區公共事務之與公共

利益相關之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則不問事之真偽，為

落實言論自由之保障，均難謂被告或系爭管委會有何侵害原

告名譽、隱私之不法性，而得令被告或系爭管委會對原告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任。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

項所規定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

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之條文，就管理委員會非原告或被告，

但與之相關之訴訟事件要旨，並無明定不得告知區分所有權

人或告知即屬違法之情形，是系爭管委會依其管理之需要，

將系爭管委會各委員為原告或被告之訴訟事件要旨公告予系

爭社區住戶，自無違法之嫌。是原告請求被告葉美麗、林韋

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

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系爭管委會、王學堂、

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應各

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72,500元，被告系爭管委會應將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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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附表編號1-11、13-18、20、22-24所示21則影片及系

爭公告撤下，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另原告除主張被告系爭管委會應撤下如附表編號1-11、13-1

8、20、22-24所示21則影片及系爭公告外，尚應撤下該社區

B、C棟關於原告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

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部分，

因原告未具體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原告除公播上開影片及張貼

系爭公告外，尚曾於系爭公佈欄或在系爭公佈欄旁及電梯中

播放或張貼何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畫面、照片或文字之事

實，則原告既不能證明有上開侵權行為之發生，其請求系爭

管委會應撤下此部分之影片公播內容及紙本公告，自屬無

據，應不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之規定，請求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

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

黃怡霖、系爭管委會、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

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應各賠償非財產上損害72,5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被告系爭管委會應撤下關於原告

所有系爭公佈欄之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

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為無理由，均

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秀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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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

編

號

檔名 被告意見 原告意見

1 113年11月管委會

會議

内容：113年管委會

例行性月會議内容

（本院卷一第219

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

鴉誹謗公告不構成

毁損(參照台灣高等

法院108年度上字第

968號判決）（本院

卷一第339頁）

2 0710施淑美毁損管

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住戶毀損管

委會公佈欄（本院

卷一第219頁）

發生7/10-7/23，與

被告多次溝通無效

（本院卷一第306

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

鴉誹謗公告不構成

毁損(參照台灣高等

法院108年度上字第

968號判決）（本院

卷一第339頁）

3 0713施淑美毀損竊

盜管委會數位公佈

欄

内容：偷竊管委會

資料USB隨身碟，將

手上USB放入身上包

裡，毁損管委會數

位欄（第2次故意剪

斷電源線）（本院

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

被告多次溝通無效

（本院卷一第306

頁）

01

02

03

04

05

06

07

第十三頁



4 0714施淑美毁損管

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0714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

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

被告多次溝通無效

（本院卷一第306

頁）

5 0716施淑美竊盜管

委會數位公佈欄US

B隨身碟

内容：0716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

院卷一第221

頁）

發生7/10-7/23，與

被告多次溝通無效

（本院卷一第306

頁）

6 0717施淑美竊盜管

委會數位公佈欄US

B隨身碟

内容 0717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

院卷一第221頁）

： 發生7/10-7/23，與

被告多次溝通無效

（本院卷一第306

頁）

7 0718施淑美竊盜管

委會數位公佈欄US

B隨身碟

内容 0718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

院卷一第221頁）

： 發生7/10-7/23，與

被告多次溝通無效

（本院卷一第306

頁）

8 0719施淑美竊盜管

委會數位公佈欄US

B隨身碟

内容 0719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

院卷一第223頁）

： 發生7/10-7/23，與

被告多次溝通無效

（本院卷一第306

頁）

9 0723施淑美毁損管

委會數位公佈欄剪

電線

内容 0723施淑美

毀損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剪電線（本院

卷一第223頁）

： 發生7/10-7/23，與

被告多次溝通無效

（本院卷一第306

頁）

10 00000000

公佈欄車位之亂

内容：所有權人惡

意騷擾、挑釁、妨

礙管理室，總幹事

請其離開不要妨礙

管理員工作，堅決

不離開胡言亂語，

為總幹事所偽造妨

害原告名譽及車位

出 租 ， 另 案 提 告

（本院卷一第306、

3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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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到場後仍是有

效請其離開，此事

緣由為該所有人有

車位出租要貼公佈

欄，但卻不留下、

自己的聯絡資訊於

公佈欄，反而留下

『 警 衛 室 、 管 理

室』，且還不斷騷

擾管理員用章，以

上總幹事皆未收到

通知。因車位（房

屋）承租純屬住戶

個人租賃行為，警

衛室、管理室並不

介入住戶個人租賃

行為，警衛室、管

理室亦不應承擔相

關責任工作。

諸多行為及言論皆

屬於無理取鬧，言

語無法形容，幸留

有影音檔給社區住

戶公評。（本院卷

一第223頁）

11 00000000

所有權人毁損社區

活動佈置

内容：社區所有權

人，人為破壞毀損

社區内活動佈置，

請該所有權人停止

此不當行為，切勿

以身試法（本院卷

一第223頁）

為被告同棟委員莊

雅雲電視機彩帶布

置 妨 礙 觀 看 、 拍

攝 ， 反 應 於 她 未

果，變本加厲，原

告所拆除彩帶未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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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還她。（本院卷

一第339頁）

12 00000000 社區耶

誕市集活動

内容：00000000 社

區 耶 誕 市 集 活 動

（本院卷一第225

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

礙名譽權無關（本

院卷一第290頁）

13 委員會訴訟案件 内容：為113年度新

司簡調字第341號起

訴狀内容，根據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

8條第2款：管理委

員會為原告或被告

時，應將訴訟事件

要旨速告區分所有

權人。（此案轉113

年新簡字第544號，

駁回）（本院卷一

第225頁）

被 告 非 法 公 告 為

「 委 員 會 訴 訟

案」，此起訴狀被

告12人個人之訴原

告僅求償15萬，被

告誹謗貼文原告求

償180萬（12x15)，

如楊義倫所撰本案

答辯狀145萬×9，11

3 新 簡 544 號 上 訴

中，被告於113/5/1

8管委會會議記錄公

告誹謗原告，非可

受公評。（本院卷

一第339頁）

被告違反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38條第2

項「管理委員會為

原告或被告時，應

將訴訟事件要旨速

告 區 分 所 有 權

人。」（本院卷二

第127頁）

14 所有權人衝撞委員

執行公務

內容：區分所有權

人衝撞委員執行公

務(開啟電子公佈

加重誹謗原告「衝

撞委員執行公務」

01

(續上頁)

第十六頁



欄）（本院卷一第2

25頁）

被告楊義倫私設電

視機公告私審私判

原告，原告為阻卻

被告犯罪拍完照後

關閉電視機，當日

被告同棟委員莊雅

雲阻止原告關閉電

視機，原告關閉莊

雅雲又開，開電視

機 加 重 誹 謗 為 犯

罪，非埶行公務。

（本院卷一第339

頁）

15 侵害隱私翻找信箱

拍照

施淑美翻找住戶信

箱、侵犯隱私、妨

礙秘密、個資法、

侵入住居（本院卷

一第225頁）

影片共分為19段，

内容均為歐洲世界

第五期社區大樓1樓

監視器錄影，畫面

左下方白色字體顯

示監視器影片訊號

來源，右上方顯示

各段錄影之監視器

時間，監視器錄影

係以倍速方式播放

（監視器時間1秒與

檔案時間1秒並不相

等），各段落影片

晝面右下方均曾標

段落3我抽出信件是

確定該信件是第31

屆區分所有權人的

會議通知，管委會

在開會前一天才丟

到信箱，而且沒有

裝信封

段落8我看的是會議

通知，我有提出一

張照片，證1-2。

段落10我的手伸進

去是為了擋住信箱

蓋，我是為了看最

上面的是不是會議

通知，我沒有要翻

其他私人信件。

我比對手機的原因

是因為我在5月10日

之前我有拍會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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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内容為「施淑美

翻找住戶信箱、侵

犯 隱 私 、 妨 礙 秘

密、個資法。」之

紅色文字。（本院

卷二第37頁）

知外漏的情況，5月

10日我要確定哪些

信箱所有權人到5月

10日還沒有取走會

議通知。

段落17應該是要翻

開信箱蓋，要看裡

面的會議通知，我

沒有拿走任何信件

或會議通知。

其他沒有意見。

（ 本 院 卷 二 第 44

頁）

16 宣布票數，律師監

票施淑美不斷鬧場

阻止會議

内容：2024/04/13

社區區分所有權人

會 議 開 票 現 場 。

（本院卷一第225

頁）

於113/5/22設置C哨

前發生（本院卷一

第306頁）

誹謗原告「宣布票

數施淑美不斷鬧場

阻止會議」聲請調

閱被告會場全程攝

影，原告親眼目睹

被告與所請的律師

公然作票，開票於

後台不公開亮票，

阻 擋 原 告 拍 攝 。

（本院卷一第339

頁）

17 撕毁公告 内容：2024/4/9撕

毀電梯公告（本院

卷一第227頁）

於113/5/22設置C哨

前發生（本院卷一

第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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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毁誹謗公告、塗

鴉誹謗公告不構成

毁損(參照台灣高等

法院108年度上字第

968號判決）（本院

卷一第339頁）

18 亂塗寫公告 内容：2024/5/7亂

塗寫電梯公告（本

院卷一第227頁）

原告係批註被告錯

誤之誹謗貼文（本

院卷一第129頁）

於113/5/22設置C哨

前發生（本院卷一

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

鴉誹謗公告不構成

毁損(參照台灣高等

法院108年度上字第

968號判決）（本院

卷一第339頁）

19 無障礙坡道 内容：無障礙坡道

用 途 、 使 用 宣 導

（本院卷一第227

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

礙名譽權無關（本

院卷一第290頁）

20 萬聖節活動紀錄 内容：社區萬聖節

活動紀錄（本院卷

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

礙名譽權無關（本

院卷一第290頁）

第20則萬聖節活動

紀錄也跟原告有關

係。（本院卷二第1

25頁）

21 機車車棚塌陷工程 内容：機車車棚塌

陷工程，施工過程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

礙名譽權無關（本

院卷一第2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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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一第227

頁）

22 （住戶陳冠全提案

單關於孩童於系爭

社區公共嬉戲之安

全問題）

原告所稱影片內含

「 惡 鄰 」 影 射 原

告，實為社區宣導

影片之一，內容未

具名或特定指涉任

何個人。（本院卷

二第227頁）

被告補114年2月24

號（陳冠全）（本

院卷二第126頁）

被告多位戴密錄器

跟 拍 原 告 戴 密 錄

器，被告長期對原

告非法監控進出拍

攝跟拍剪接上傳眾

多社群組辱罵欺負

小孩，陷害偽造證

據強制遷離原告原

告才以手機拍攝自

保。（本院卷二第1

27頁）

23 （播放本院113年

度易字第1802號刑

事判決）

該判決係「莊雅雲

傷害罪」案件，與

本件無直接關聯，

該判決內容屬法院

裁量認定刑責，與

社區公告真實性無

抵觸，並不影響被

告揭示既有判決之

正當性。（本院卷

二第227頁）

被告所公播莊雅雲

傷害案變造鈞院113

年度易字第1802號1

審判刑3個月，該案

件經上訴2審經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以114

年度上易字第328號

改判無罪定讞，然

被告未撤下之前所

播，不改播無罪定

讞判決恢復原告名

譽。（本院卷二第1

99頁）

24 （播放本院114年

度訴字第1406號民

事判決）

114年訴字第1406號

判決與本件原告主

張內容部份重合，

自114年9月26日增

播114訴1406號判決

遭被告關說妨害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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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同一事件，應對

原告酌量裁罰並駁

回其訴，以維護司

法 公 正 與 程 序 經

濟。（本院卷二第2

27、229頁）

法公正，且判決非

確 定 判 決 上 訴 中

（本院卷二第2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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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46號
原      告  施淑美
被      告  葉美麗
            林韋呈
            莊雅雲
            王淑蓉
            孫偉哲
            姚虹霜
            楊惠如
            楊美貞
            張儷馨
            江柏輝
            王學堂
            陳家清
            方貞卿
            曾億強


            歐洲世界第五期管理委員會


兼 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黃怡霖
訴訟代理人  吳葭惠
兼上十六人
訴訟代理人  楊義倫
被      告  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明建
被      告  王維德
兼 上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宋屏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7款及同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狀送達被告江鎬佑（將另行審結）、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王維德、宋屏原後，先於民國114年2月4日以書狀追加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為被告，請求與上開被告共同賠償原告145萬元；又於114年3月18日以書狀追加歐洲世界第五期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委員會）為被告，請求系爭委員會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包含如附表所示之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因被告就前揭訴之追加無異議，且嗣後已出具書狀答辯，並於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追加之事實為本案言詞辯論，揆諸前揭法條之規定，應視為同意追加，是本院就原告前揭訴之追加，自應予允許，合先敘明。
二、又按當事人不得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原告之訴，起訴違背第253條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49條第1項第7款固已分別明訂。惟按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又所謂同一事件，係指同一當事人就同一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或就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反之判決，或求為與前訴內容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77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起本件訴訟，已針對同一主張，經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26號、114年度訴字第1406號、114年度新簡字第612號、114年度新簡字第544號民事事件為判決，屬重複起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其訴等語。然經觀諸前揭判決中原告提起訴訟之事實及理由，雖有部分與本件附表所示內容相重合，但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就附表所示內容提告之對象僅為前揭判決所未提告之系爭管委會，是本件訴訟與前揭判決之當事人已非同一，並非同一事件，被告所辯本件係重複起訴，應予裁定駁回，即屬無據，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為退休教師，為居住於歐洲世界第五期社區（下稱系爭社區）長達30年之優良住戶，僅因揭發系爭社區弊端，社區律師顧問即被告江鎬佑（將另行審結）竟教唆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即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及被告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鑽公司）、被告即金鑽公司主管王維德、總幹事宋屏原，由系爭管委會決議通過於113年5月22日在系爭社區B、C棟出入口裝設、啟用數位公佈欄各1台（下稱系爭公佈欄），並將所違法拍攝其於113年5月10日在系爭社區信箱拍照蒐證被告召開同年3月30日、4月13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之錄影畫面（即附表編號15之影片，下稱系爭公播畫面），下方加註：「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害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等不實內容（下稱系爭公播文字）後，公開播放於系爭公佈欄，並於同年5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敬致歐洲世界第五期各位住戶：經住戶反應信箱遭翻動，管委會受託查證發現住戶A3-34施X美未經住戶同意，翻找、察看、拍照、打開信箱，違法侵害住戶隱私，管委會呼籲各位住戶近期信箱是否有信件等物品遺失，煩請至管理室報備，若住戶認為遭受侵犯，請至管理室填寫委託書，管委會將一併受理（免付費），循合法之法律途徑處理，還給住戶應有的隱私及和諧安全的社區。※關於此住戶的不當行為影片，請至C哨管理室前觀看TV播放，一切可受公評！※」等語之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並委由江鎬佑以其竊盜未遂為由向檢方提告，誹謗侵害其名譽、隱私、個資及肖像權，使伊身心受創；而被告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分別為被告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所居住系爭社區房屋之所有權人，並同意莊雅雲等4人參選系爭管委會之委員，應就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假系爭管委會委員身份權勢所為上開滋事擾亂其名譽等情事，一同負損害賠償責任。另系爭公佈欄至今仍持續公播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其中除編號12、19、21部分外，其餘影片均與其相關而妨害其名譽，應由系爭管委會撤下關於其所有之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各棟電梯內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以恢復其名譽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5條之規定，求為判命：㈠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王維德、宋屏原、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等19人應各給付其72,500元【計算式：145萬元÷20人（即上開19人及將另案審結之被告江鎬佑共20人）＝7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系爭管委會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等語。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系爭管委會部分：
　　系爭管委會為依法將社區相關資訊公告全體住戶知悉，遂於113年5月間決議以住戶捐贈之器材在系爭社區B、C棟出入口設置系爭公佈欄，適當時有住戶反應信件不見，經調閱監視器後發現原告身為A棟住戶，卻以假髮、口罩遮檔面容，翻找A棟及C、D、F棟其他住戶信箱之情事，為維護全體住戶權益，經系爭管委會同意，乃將系爭公播畫面（即附表編號15部分）及系爭公播文字播放於系爭公佈欄，且於系爭公佈欄旁及各棟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請住戶注意，並請江鎬佑律師代為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而前揭公播畫面、文字及公告內容均為事實，且為可受公評之事，原告主張其等妨害原告名譽、個資及隱私，並請求其等賠償損害，並無理由。又系爭社區為封閉社區，社區大門皆有管理員及門禁管制，系爭管委會依職權及管理之責，公告社區任何與住戶權益相關或不法侵害並無不當，且公告內容均屬事實，且張貼範圍為系爭社區大樓電梯、出入口及系爭公佈欄等本屬系爭社區管理合法資訊流通區，並不涉及個人攻訐或人格毀損，屬管理公共事務內之正當行為，並不構成誹謗，如附表編號1-14、編號16-24所示之公播內容或與原告無關，或為法院判決內容，或屬社區管理職務，被告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系爭社區規約之規定所執行，並無侵害原告之行為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部分：
　　金鑽公司依與系爭管委會之合約提供系爭社區保全服務，王維德、宋屏原為金鑽公司員工，於113年5月間安裝系爭公佈欄，及將系爭委員會交付資料輸入系爭公佈欄、張貼系爭公告，均係宋屏原依系爭管委會之決策所為，金鑽公司及王維德、宋屏原並未參與上開決策之做成，原告請求其賠償因在系爭公佈欄播放系爭公播畫面及文字，且張貼系爭公告公所生損害，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為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而被告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分別為被告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所居住系爭社區房屋之所有權人，並同意莊雅雲等4人參選系爭管委會之委員，被告金鑽公司則為與系爭管委會簽約提供系爭社區保全服務之管理服務人，被告王維德、宋屏原均為金鑽公司員工，分別為該公司主管及該公司派駐至系爭社區之總幹事。又系爭管委會決議通過並於113年5月22日在系爭社區B、C棟大樓出入口裝設、啟用系爭公佈欄，並將大樓監視器所攝得原告於113年5月10日晚間在系爭社區A、C、D、F棟大樓信箱前拍照等行為之系爭公播畫面，下方加註系爭公播文字後，公開播放於系爭公佈欄（即附表編號15之公播內容），並於同年5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另又陸續於系爭公佈欄公播如附表編號1-14、編號16-24所示之影片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公佈欄公播畫面、系爭管委會113年6月份會議紀錄、113年管理費收款憑證、系爭公告照片、社區信箱照片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向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調閱系爭管委會第31屆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核備相關資料後查證屬實，且依原告聲請就附表編號15之監視器錄影光碟當庭勘驗，並製有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正（見補字卷第19頁、第23-25頁、本院卷一第45頁、第46頁、第251-253頁、第342-334頁、第346-579頁、本院卷二第37-44頁、第79頁、第200頁）。
四、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侵權行為，須以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要件（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35號裁判意旨參照）。又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列。蓋不問事實之有無，概行處罰，其箝制言論之自由，及妨害社會，可謂至極。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項，如亦不得宣佈，基於保護個人名譽，不免過當，而於社會之利害，未嘗慮及。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申言之，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為落實言論自由之保障，亦難責其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祇其主要事實相符，應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原告主張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同意設置系爭公佈欄，並於113年5月22日起陸續在系爭公佈欄播放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且於系爭公佈欄旁、系爭社區7棟大樓共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及與其有關之紙本公告，有損其名譽、隱私及個資等權利一節，業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下列各目事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㈠規約之訂定或變更。㈡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㈢公寓大廈有本條例第13條第2款或第3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㈣住戶之強制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㈤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㈥其他依法令需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㈦變更管理費金額或其分擔方式。」、「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並依管理委員會決議執行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事項。」，系爭社區管理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9條第1項業已明訂。又按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㈡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㈢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㈣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㈤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㈥住戶違反第6條第1項規定之協調。㈦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㈧規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㈨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㈩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委任或僱傭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或認可證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執行管理維護事務，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第38條第2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管理維護公司從事下列建築物管理維護業務：㈠公寓大廈一般事務管理服務事項。㈡建築物及基地之維護及修繕事項。㈢建築物附屬設施設備之檢查及修護事項。㈣公寓公廈之清潔及環境衛生之維持事項。㈤公寓大廈及其週圍環境安全防災管理維護事項。」之規定，可知系爭管委會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原即有就共有及共用部分為管理、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之責，亦有制止住戶違規情事之權限，並有將管理委員會之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之義務，且可委託管理維護公司為之。則系爭管委會為有效管理系爭社區各項事務，乃決議利用住戶捐贈之電視機，在系爭社區B、C棟大樓出入口設置並啟用系爭公佈欄，因非屬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2款之重大修繕或改良情形，亦無該條項其他各款情事，而屬於管理委員會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就共有或共用部分管理、維護及一般改良之權限，則原告主張被告設置、啟用系爭公佈欄應屬違法，即屬無據，並不足採。
　㈡且原告係居住於系爭大樓A棟之住戶，曾於113年5月10日晚間22時58分59秒起至23時53分59秒止，深夜在系爭社區A、C、D、F棟信箱之公共區域翻動其他住戶信箱蓋、徒手碰觸他人外露於信箱外之信件及拍照，甚或取出他人信箱中信件查看等情，業據本院依原告聲請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二第37-44頁勘驗內容）。則原告非C、D、F棟大樓之住戶，卻於深夜進入屬於前揭大樓住戶之公共區域窺探未封緘信件內容，難認並無違反刑法第306條侵入住宅罪及同法第315條妨害秘密罪之嫌疑，則系爭管委會為維護住戶權益，就其於各棟大樓信箱之公共空間所設監視器攝得之合法錄影畫面（即附表編號15之系爭公播畫面）公告於系爭公佈欄，並於影片下方加註：「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害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之系爭公播文字，並於同年5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內容為：「敬致歐洲世界第五期各位住戶：經住戶反應信箱遭翻動，管委會受託查證發現住戶A3-34施X美未經住戶同意，翻找、察看、拍照、打開信箱，違法侵害住戶隱私，管委會呼籲各位住戶近期信箱是否有信件等物品遺失，煩請至管理室報備，若住戶認為遭受侵犯，請至管理室填寫委託書，管委會將一併受理（免付費），循合法之法律途徑處理，還給住戶應有的隱私及和諧安全的社區。※關於此住戶的不當行為影片，請至C哨管理室前觀看TV播放，一切可受公評！※」之系爭公告等情，因其後系爭社區住戶即訴外人吳葭惠確因其夫即被告黃怡霖信箱遭原告塞滿各式書面，且遭原告翻動該信箱內信件之事，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向原告提起妨害自由告訴，而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7903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及系爭管委會亦委託被告江鎬佑律師對原告提起告訴，現亦經臺南地檢署以113年度他字第456號所繫屬，足見系爭公播畫面、文字及系爭公告之內容，確實均有其事，縱其後原告前揭所為並未成立刑事犯罪或尚未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亦不足以認定上開畫面、文字及公告有何內容不實之處。
　㈢而系爭管委會於113年5月22日設置系爭公佈欄後，陸續於該公佈欄播放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其中除編號12、19、21與原告無關外，其餘均與原告相關等情，雖為被告所不爭執。然依被告所提出前揭影片之檔案名稱、答辯意見及原告之主張，除業經本院勘驗之附表編號15及與原告無關之附表編號12、19、21之影片外，其餘20則影片或為系爭管委會議紀錄內容（如附表編號1），或為原告毀損系爭公佈欄（如附表編號2、9）、原告取走系爭公佈欄之隨身碟（如附表編號3-8）、原告與管理員及總幹事討論欲在公佈欄刊登出租私人車位之事（如附表編號10）、原告破壞社區活動布置（如附表編號11）、原告與系爭管委會委員即被告莊雅雲發生肢體衝突（如附表編號14）、系爭社區113年4月13日區權會開票現場（如附表編號16）、原告撕下電梯內公告（如附表編號17）、原告塗寫電梯內公告（如附表編號18）之畫面及文字敘述，或為系爭管委會之委員與原告間訴訟案件之法院裁判或訊息（如附表編號13、23-24），或為系爭社區萬聖節活動、遊行之照片（如附表編號20）、系爭管委會114年2月12日提案單（如附表編號22）。可知上開20則影片包含附表編號15部分之影片均係於公共場所所拍攝，且與系爭社區公共事務相關之內容，依據刑法第315-1條之反面解釋，該影片之取得並無何侵犯隱私之情形。且原告並不否認有為前揭影片畫面之行為，僅認其所為均有其理由及合法性，則系爭管委會於前揭影片畫面上所加註之文字敘述或公告文件之內容，均係管委會依據影片、照片或裁判書、提案單之內容所為事實之陳述，或就系爭社區公共事務之與公共利益相關之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則不問事之真偽，為落實言論自由之保障，均難謂被告或系爭管委會有何侵害原告名譽、隱私之不法性，而得令被告或系爭管委會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任。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項所規定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之條文，就管理委員會非原告或被告，但與之相關之訴訟事件要旨，並無明定不得告知區分所有權人或告知即屬違法之情形，是系爭管委會依其管理之需要，將系爭管委會各委員為原告或被告之訴訟事件要旨公告予系爭社區住戶，自無違法之嫌。是原告請求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系爭管委會、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應各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72,500元，被告系爭管委會應將與其相關之附表編號1-11、13-18、20、22-24所示21則影片及系爭公告撤下，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另原告除主張被告系爭管委會應撤下如附表編號1-11、13-18、20、22-24所示21則影片及系爭公告外，尚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部分，因原告未具體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原告除公播上開影片及張貼系爭公告外，尚曾於系爭公佈欄或在系爭公佈欄旁及電梯中播放或張貼何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畫面、照片或文字之事實，則原告既不能證明有上開侵權行為之發生，其請求系爭管委會應撤下此部分之影片公播內容及紙本公告，自屬無據，應不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系爭管委會、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應各賠償非財產上損害7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被告系爭管委會應撤下關於原告所有系爭公佈欄之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秀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
		編號

		檔名

		被告意見

		原告意見



		1

		113年11月管委會會議

		内容：113年管委會例行性月會議内容（本院卷一第219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2

		0710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住戶毀損管 委會公佈欄（本院卷一第219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3

		0713施淑美毀損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偷竊管委會資料USB隨身碟，將手上USB放入身上包裡，毁損管委會數位欄（第2次故意剪斷電源線）（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4

		0714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0714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5

		0716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6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
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6

		0717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7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7

		0718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8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8

		0719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9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3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9

		0723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剪電線

		内容：0723施淑美 毀損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剪電線（本院卷一第223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10

		00000000
公佈欄車位之亂

		内容：所有權人惡
意騷擾、挑釁、妨礙管理室，總幹事請其離開不要妨礙管理員工作，堅決不離開胡言亂語，警方到場後仍是有效請其離開，此事緣由為該所有人有車位出租要貼公佈
欄，但卻不留下、自己的聯絡資訊於公佈欄，反而留下『警衛室、管理室』，且還不斷騷擾管理員用章，以上總幹事皆未收到通知。因車位（房屋）承租純屬住戶個人租賃行為，警衛室、管理室並不介入住戶個人租賃行為，警衛室、管理室亦不應承擔相關責任工作。
諸多行為及言論皆屬於無理取鬧，言語無法形容，幸留有影音檔給社區住戶公評。（本院卷一第223頁）

		為總幹事所偽造妨害原告名譽及車位出租，另案提告（本院卷一第306、339頁）



		11

		00000000
所有權人毁損社區活動佈置

		内容：社區所有權人，人為破壞毀損社區内活動佈置，請該所有權人停止此不當行為，切勿以身試法（本院卷一第223頁）

		為被告同棟委員莊雅雲電視機彩帶布置妨礙觀看、拍攝，反應於她未果，變本加厲，原告所拆除彩帶未損毀還她。（本院卷一第339頁）



		12

		00000000 社區耶誕市集活動

		内容：00000000 社區耶誕市集活動（本院卷一第225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13

		委員會訴訟案件

		内容：為113年度新司簡調字第341號起訴狀内容，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款：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此案轉113年新簡字第544號，駁回）（本院卷一第225頁）

		被告非法公告為「委員會訴訟案」，此起訴狀被告12人個人之訴原告僅求償15萬，被告誹謗貼文原告求償180萬（12x15)，如楊義倫所撰本案答辯狀145萬×9，113新簡544號上訴中，被告於113/5/18管委會會議記錄公告誹謗原告，非可受公評。（本院卷一第339頁）
被告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項「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本院卷二第127頁）



		14

		所有權人衝撞委員執行公務

		內容：區分所有權 人衝撞委員執行公 務(開啟電子公佈 欄）（本院卷一第225頁）

		加重誹謗原告「衝撞委員執行公務」
被告楊義倫私設電視機公告私審私判原告，原告為阻卻被告犯罪拍完照後關閉電視機，當日被告同棟委員莊雅雲阻止原告關閉電視機，原告關閉莊雅雲又開，開電視機加重誹謗為犯罪，非埶行公務。（本院卷一第339頁）



		15

		侵害隱私翻找信箱拍照

		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礙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本院卷一第225頁）
影片共分為19段，内容均為歐洲世界第五期社區大樓1樓監視器錄影，畫面左下方白色字體顯示監視器影片訊號來源，右上方顯示各段錄影之監視器時間，監視器錄影係以倍速方式播放（監視器時間1秒與檔案時間1秒並不相等），各段落影片晝面右下方均曾標記内容為「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礙秘密、個資法。」之紅色文字。（本院卷二第37頁）

		段落3我抽出信件是確定該信件是第31屆區分所有權人的會議通知，管委會在開會前一天才丟到信箱，而且沒有裝信封
段落8我看的是會議通知，我有提出一張照片，證1-2。
段落10我的手伸進去是為了擋住信箱蓋，我是為了看最上面的是不是會議通知，我沒有要翻其他私人信件。
我比對手機的原因是因為我在5月10日之前我有拍會議通知外漏的情況，5月10日我要確定哪些信箱所有權人到5月10日還沒有取走會議通知。
段落17應該是要翻開信箱蓋，要看裡面的會議通知，我沒有拿走任何信件或會議通知。
其他沒有意見。
（本院卷二第44頁）





		16

		宣布票數，律師監票施淑美不斷鬧場阻止會議

		内容：2024/04/13社區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開票現場。（本院卷一第225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誹謗原告「宣布票數施淑美不斷鬧場阻止會議」聲請調閱被告會場全程攝影，原告親眼目睹被告與所請的律師公然作票，開票於後台不公開亮票，阻擋原告拍攝。（本院卷一第339頁）



		17

		撕毁公告

		内容：2024/4/9撕 毀電梯公告（本院卷一第227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18

		亂塗寫公告

		内容：2024/5/7亂塗寫電梯公告（本院卷一第227頁）

		原告係批註被告錯誤之誹謗貼文（本院卷一第129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19

		無障礙坡道

		内容：無障礙坡道用途、使用宣導（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20

		萬聖節活動紀錄

		内容：社區萬聖節活動紀錄（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第20則萬聖節活動紀錄也跟原告有關係。（本院卷二第125頁）



		21

		機車車棚塌陷工程

		内容：機車車棚塌陷工程，施工過程（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22

		（住戶陳冠全提案單關於孩童於系爭社區公共嬉戲之安全問題）

		原告所稱影片內含「惡鄰」影射原告，實為社區宣導影片之一，內容未具名或特定指涉任何個人。（本院卷二第227頁）

		被告補114年2月24號（陳冠全）（本院卷二第126頁）
被告多位戴密錄器跟拍原告戴密錄器，被告長期對原告非法監控進出拍攝跟拍剪接上傳眾多社群組辱罵欺負小孩，陷害偽造證據強制遷離原告原告才以手機拍攝自保。（本院卷二第127頁）



		23

		（播放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02號刑事判決）

		該判決係「莊雅雲傷害罪」案件，與本件無直接關聯，該判決內容屬法院裁量認定刑責，與社區公告真實性無抵觸，並不影響被告揭示既有判決之正當性。（本院卷二第227頁）

		被告所公播莊雅雲傷害案變造鈞院113年度易字第1802號1審判刑3個月，該案件經上訴2審經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4年度上易字第328號改判無罪定讞，然被告未撤下之前所播，不改播無罪定讞判決恢復原告名譽。（本院卷二第199頁）



		24

		（播放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406號民事判決）

		114年訴字第1406號判決與本件原告主張內容部份重合，係同一事件，應對原告酌量裁罰並駁回其訴，以維護司法公正與程序經濟。（本院卷二第227、229頁）

		自114年9月26日增播114訴1406號判決遭被告關說妨害司法公正，且判決非確定判決上訴中（本院卷二第200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46號

原      告  施淑美

被      告  葉美麗

            林韋呈

            莊雅雲

            王淑蓉

            孫偉哲

            姚虹霜

            楊惠如

            楊美貞

            張儷馨

            江柏輝

            王學堂

            陳家清

            方貞卿

            曾億強



            歐洲世界第五期管理委員會



兼 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黃怡霖

訴訟代理人  吳葭惠

兼上十六人

訴訟代理人  楊義倫

被      告  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明建

被      告  王維德

兼 上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宋屏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

    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不甚礙被告之防禦

    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7款及同條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狀送達被告江鎬佑（將另行

    審結）、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

    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

    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王維德、宋屏原後，先於民國114

    年2月4日以書狀追加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為被

    告，請求與上開被告共同賠償原告145萬元；又於114年3月1

    8日以書狀追加歐洲世界第五期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委員

    會）為被告，請求系爭委員會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

    包含如附表所示之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

    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因

    被告就前揭訴之追加無異議，且嗣後已出具書狀答辯，並於

    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追加之事實為本案言詞辯論，揆諸前揭

    法條之規定，應視為同意追加，是本院就原告前揭訴之追加

    ，自應予允許，合先敘明。

二、又按當事人不得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

    ；原告之訴，起訴違背第253條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

    定判決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

    3條、第249條第1項第7款固已分別明訂。惟按訴訟法上所謂

    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

    言。又所謂同一事件，係指同一當事人就同一為訴訟標的之

    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或就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反之判

    決，或求為與前訴內容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抗字第177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雖辯稱：原告所

    提起本件訴訟，已針對同一主張，經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26

    號、114年度訴字第1406號、114年度新簡字第612號、114年

    度新簡字第544號民事事件為判決，屬重複起訴，應依民事

    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其訴等語。然經觀

    諸前揭判決中原告提起訴訟之事實及理由，雖有部分與本件

    附表所示內容相重合，但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就附表所示內容

    提告之對象僅為前揭判決所未提告之系爭管委會，是本件訴

    訟與前揭判決之當事人已非同一，並非同一事件，被告所辯

    本件係重複起訴，應予裁定駁回，即屬無據，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為退休教師，為居住於歐洲世界第五期社

    區（下稱系爭社區）長達30年之優良住戶，僅因揭發系爭社

    區弊端，社區律師顧問即被告江鎬佑（將另行審結）竟教唆

    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即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

    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

    、江柏輝、黃怡霖，及被告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

    鑽公司）、被告即金鑽公司主管王維德、總幹事宋屏原，由

    系爭管委會決議通過於113年5月22日在系爭社區B、C棟出入

    口裝設、啟用數位公佈欄各1台（下稱系爭公佈欄），並將

    所違法拍攝其於113年5月10日在系爭社區信箱拍照蒐證被告

    召開同年3月30日、4月13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違反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之錄影畫面（即附表編號15之影片，下

    稱系爭公播畫面），下方加註：「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

    犯隱私、妨害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等不實內容（下稱

    系爭公播文字）後，公開播放於系爭公佈欄，並於同年5月2

    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

    敬致歐洲世界第五期各位住戶：經住戶反應信箱遭翻動，管

    委會受託查證發現住戶A3-34施X美未經住戶同意，翻找、察

    看、拍照、打開信箱，違法侵害住戶隱私，管委會呼籲各位

    住戶近期信箱是否有信件等物品遺失，煩請至管理室報備，

    若住戶認為遭受侵犯，請至管理室填寫委託書，管委會將一

    併受理（免付費），循合法之法律途徑處理，還給住戶應有

    的隱私及和諧安全的社區。※關於此住戶的不當行為影片，

    請至C哨管理室前觀看TV播放，一切可受公評！※」等語之

    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並委由江鎬佑以其竊盜未遂為由向

    檢方提告，誹謗侵害其名譽、隱私、個資及肖像權，使伊身

    心受創；而被告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分別為被

    告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所居住系爭社區房屋之

    所有權人，並同意莊雅雲等4人參選系爭管委會之委員，應

    就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假系爭管委會委員身份

    權勢所為上開滋事擾亂其名譽等情事，一同負損害賠償責任

    。另系爭公佈欄至今仍持續公播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

    其中除編號12、19、21部分外，其餘影片均與其相關而妨害

    其名譽，應由系爭管委會撤下關於其所有之電視機公播內容

    ，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各棟電梯內關於原告之所有紙

    本公告，以恢復其名譽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8條、第195條之規定，求為判命：㈠葉美麗、林韋呈、

    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

    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王

    維德、宋屏原、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等19人應

    各給付其72,500元【計算式：145萬元÷20人（即上開19人及

    將另案審結之被告江鎬佑共20人）＝72,5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系爭管委會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所有電視機公

    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

    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

    決等語。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

    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王學

    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系爭管委會部分：

　　系爭管委會為依法將社區相關資訊公告全體住戶知悉，遂於

    113年5月間決議以住戶捐贈之器材在系爭社區B、C棟出入口

    設置系爭公佈欄，適當時有住戶反應信件不見，經調閱監視

    器後發現原告身為A棟住戶，卻以假髮、口罩遮檔面容，翻

    找A棟及C、D、F棟其他住戶信箱之情事，為維護全體住戶權

    益，經系爭管委會同意，乃將系爭公播畫面（即附表編號15

    部分）及系爭公播文字播放於系爭公佈欄，且於系爭公佈欄

    旁及各棟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請住戶注意，並請江鎬佑

    律師代為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而前揭公播畫面、文字及公

    告內容均為事實，且為可受公評之事，原告主張其等妨害原

    告名譽、個資及隱私，並請求其等賠償損害，並無理由。又

    系爭社區為封閉社區，社區大門皆有管理員及門禁管制，系

    爭管委會依職權及管理之責，公告社區任何與住戶權益相關

    或不法侵害並無不當，且公告內容均屬事實，且張貼範圍為

    系爭社區大樓電梯、出入口及系爭公佈欄等本屬系爭社區管

    理合法資訊流通區，並不涉及個人攻訐或人格毀損，屬管理

    公共事務內之正當行為，並不構成誹謗，如附表編號1-14、

    編號16-24所示之公播內容或與原告無關，或為法院判決內

    容，或屬社區管理職務，被告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系爭

    社區規約之規定所執行，並無侵害原告之行為等語置辯。並

    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部分：

　　金鑽公司依與系爭管委會之合約提供系爭社區保全服務，王

    維德、宋屏原為金鑽公司員工，於113年5月間安裝系爭公佈

    欄，及將系爭委員會交付資料輸入系爭公佈欄、張貼系爭公

    告，均係宋屏原依系爭管委會之決策所為，金鑽公司及王維

    德、宋屏原並未參與上開決策之做成，原告請求其賠償因在

    系爭公佈欄播放系爭公播畫面及文字，且張貼系爭公告公所

    生損害，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葉美麗、

    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

    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為系爭管委會第31屆

    委員，而被告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分別為被告

    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所居住系爭社區房屋之所

    有權人，並同意莊雅雲等4人參選系爭管委會之委員，被告

    金鑽公司則為與系爭管委會簽約提供系爭社區保全服務之管

    理服務人，被告王維德、宋屏原均為金鑽公司員工，分別為

    該公司主管及該公司派駐至系爭社區之總幹事。又系爭管委

    會決議通過並於113年5月22日在系爭社區B、C棟大樓出入口

    裝設、啟用系爭公佈欄，並將大樓監視器所攝得原告於113

    年5月10日晚間在系爭社區A、C、D、F棟大樓信箱前拍照等

    行為之系爭公播畫面，下方加註系爭公播文字後，公開播放

    於系爭公佈欄（即附表編號15之公播內容），並於同年5月2

    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

    公告，另又陸續於系爭公佈欄公播如附表編號1-14、編號16

    -24所示之影片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公佈欄公播畫面、

    系爭管委會113年6月份會議紀錄、113年管理費收款憑證、

    系爭公告照片、社區信箱照片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向臺南

    市政府工務局調閱系爭管委會第31屆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核備相關資料後查證屬實，且依原告聲請就附表編號15之

    監視器錄影光碟當庭勘驗，並製有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復為

    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正（見補字卷第19頁、第23-25

    頁、本院卷一第45頁、第46頁、第251-253頁、第342-334頁

    、第346-579頁、本院卷二第37-44頁、第79頁、第200頁）

    。

四、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

    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

    5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侵權行為，須以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要件（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35號裁

    判意旨參照）。又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

    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

    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

    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

    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

    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

    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列。蓋不問事實之有無

    ，概行處罰，其箝制言論之自由，及妨害社會，可謂至極。

    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項，如亦不得宣佈，基於保護個

    人名譽，不免過當，而於社會之利害，未嘗慮及。故參酌損

    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

    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

    ，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

    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

    。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

    。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

    標準。申言之，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

    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

    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

    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

    釋）；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

    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陳述之事

    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為落實言論自由之保障，亦難責其陳

    述與真實分毫不差，祇其主要事實相符，應足當之（最高法

    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原告主張系爭

    管委會第31屆委員同意設置系爭公佈欄，並於113年5月22日

    起陸續在系爭公佈欄播放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且於系

    爭公佈欄旁、系爭社區7棟大樓共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

    及與其有關之紙本公告，有損其名譽、隱私及個資等權利一

    節，業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下列各目事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㈠規約之訂定

    或變更。㈡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㈢公寓大廈有本條例

    第13條第2款或第3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㈣住戶之強制遷離

    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㈤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㈥其

    他依法令需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㈦變更管理費

    金額或其分擔方式。」、「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

    並依管理委員會決議執行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事項。」，系

    爭社區管理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9條第1項

    業已明訂。又按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㈠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事項之執行。㈡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

    及一般改良。㈢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㈣

    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㈤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

    相關資料之提供。㈥住戶違反第6條第1項規定之協調。㈦收益

    、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㈧規約、會議

    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

    管線圖說、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共安全檢查

    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

    ㈨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㈩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

    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

    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

    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

    。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

    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委任或僱傭領

    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或認可證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執行管理維護事務，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36條、第38條第2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公寓大

    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管理維護公司從事

    下列建築物管理維護業務：㈠公寓大廈一般事務管理服務事

    項。㈡建築物及基地之維護及修繕事項。㈢建築物附屬設施設

    備之檢查及修護事項。㈣公寓公廈之清潔及環境衛生之維持

    事項。㈤公寓大廈及其週圍環境安全防災管理維護事項。」

    之規定，可知系爭管委會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原

    即有就共有及共用部分為管理、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之責

    ，亦有制止住戶違規情事之權限，並有將管理委員會之訴訟

    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之義務，且可委託管理維護公司

    為之。則系爭管委會為有效管理系爭社區各項事務，乃決議

    利用住戶捐贈之電視機，在系爭社區B、C棟大樓出入口設置

    並啟用系爭公佈欄，因非屬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2款之重

    大修繕或改良情形，亦無該條項其他各款情事，而屬於管理

    委員會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就共有或共用部分管理

    、維護及一般改良之權限，則原告主張被告設置、啟用系爭

    公佈欄應屬違法，即屬無據，並不足採。

　㈡且原告係居住於系爭大樓A棟之住戶，曾於113年5月10日晚間

    22時58分59秒起至23時53分59秒止，深夜在系爭社區A、C、

    D、F棟信箱之公共區域翻動其他住戶信箱蓋、徒手碰觸他人

    外露於信箱外之信件及拍照，甚或取出他人信箱中信件查看

    等情，業據本院依原告聲請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

    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二第37-44頁勘驗內容）。則原告非C

    、D、F棟大樓之住戶，卻於深夜進入屬於前揭大樓住戶之公

    共區域窺探未封緘信件內容，難認並無違反刑法第306條侵

    入住宅罪及同法第315條妨害秘密罪之嫌疑，則系爭管委會

    為維護住戶權益，就其於各棟大樓信箱之公共空間所設監視

    器攝得之合法錄影畫面（即附表編號15之系爭公播畫面）公

    告於系爭公佈欄，並於影片下方加註：「施淑美翻找住戶信

    箱、侵犯隱私、妨害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之系爭公播

    文字，並於同年5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

    14台電梯內張貼內容為：「敬致歐洲世界第五期各位住戶：

    經住戶反應信箱遭翻動，管委會受託查證發現住戶A3-34施X

    美未經住戶同意，翻找、察看、拍照、打開信箱，違法侵害

    住戶隱私，管委會呼籲各位住戶近期信箱是否有信件等物品

    遺失，煩請至管理室報備，若住戶認為遭受侵犯，請至管理

    室填寫委託書，管委會將一併受理（免付費），循合法之法

    律途徑處理，還給住戶應有的隱私及和諧安全的社區。※關

    於此住戶的不當行為影片，請至C哨管理室前觀看TV播放，

    一切可受公評！※」之系爭公告等情，因其後系爭社區住戶

    即訴外人吳葭惠確因其夫即被告黃怡霖信箱遭原告塞滿各式

    書面，且遭原告翻動該信箱內信件之事，於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向原告提起妨害自由告訴，而經該

    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7903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及系

    爭管委會亦委託被告江鎬佑律師對原告提起告訴，現亦經臺

    南地檢署以113年度他字第456號所繫屬，足見系爭公播畫面

    、文字及系爭公告之內容，確實均有其事，縱其後原告前揭

    所為並未成立刑事犯罪或尚未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亦不足以

    認定上開畫面、文字及公告有何內容不實之處。

　㈢而系爭管委會於113年5月22日設置系爭公佈欄後，陸續於該

    公佈欄播放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其中除編號12、19、

    21與原告無關外，其餘均與原告相關等情，雖為被告所不爭

    執。然依被告所提出前揭影片之檔案名稱、答辯意見及原告

    之主張，除業經本院勘驗之附表編號15及與原告無關之附表

    編號12、19、21之影片外，其餘20則影片或為系爭管委會議

    紀錄內容（如附表編號1），或為原告毀損系爭公佈欄（如

    附表編號2、9）、原告取走系爭公佈欄之隨身碟（如附表編

    號3-8）、原告與管理員及總幹事討論欲在公佈欄刊登出租

    私人車位之事（如附表編號10）、原告破壞社區活動布置（

    如附表編號11）、原告與系爭管委會委員即被告莊雅雲發生

    肢體衝突（如附表編號14）、系爭社區113年4月13日區權會

    開票現場（如附表編號16）、原告撕下電梯內公告（如附表

    編號17）、原告塗寫電梯內公告（如附表編號18）之畫面及

    文字敘述，或為系爭管委會之委員與原告間訴訟案件之法院

    裁判或訊息（如附表編號13、23-24），或為系爭社區萬聖

    節活動、遊行之照片（如附表編號20）、系爭管委會114年2

    月12日提案單（如附表編號22）。可知上開20則影片包含附

    表編號15部分之影片均係於公共場所所拍攝，且與系爭社區

    公共事務相關之內容，依據刑法第315-1條之反面解釋，該

    影片之取得並無何侵犯隱私之情形。且原告並不否認有為前

    揭影片畫面之行為，僅認其所為均有其理由及合法性，則系

    爭管委會於前揭影片畫面上所加註之文字敘述或公告文件之

    內容，均係管委會依據影片、照片或裁判書、提案單之內容

    所為事實之陳述，或就系爭社區公共事務之與公共利益相關

    之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則不問事之真偽，為落實言論

    自由之保障，均難謂被告或系爭管委會有何侵害原告名譽、

    隱私之不法性，而得令被告或系爭管委會對原告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之責任。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項所規定

    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

    分所有權人之條文，就管理委員會非原告或被告，但與之相

    關之訴訟事件要旨，並無明定不得告知區分所有權人或告知

    即屬違法之情形，是系爭管委會依其管理之需要，將系爭管

    委會各委員為原告或被告之訴訟事件要旨公告予系爭社區住

    戶，自無違法之嫌。是原告請求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

    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

    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系爭管委會、王學堂、陳家清、

    方貞卿、曾億強、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應各賠償原告

    非財產上損害72,500元，被告系爭管委會應將與其相關之附

    表編號1-11、13-18、20、22-24所示21則影片及系爭公告撤

    下，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另原告除主張被告系爭管委會應撤下如附表編號1-11、13-18

    、20、22-24所示21則影片及系爭公告外，尚應撤下該社區B

    、C棟關於原告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

    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部分，因

    原告未具體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原告除公播上開影片及張貼系

    爭公告外，尚曾於系爭公佈欄或在系爭公佈欄旁及電梯中播

    放或張貼何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畫面、照片或文字之事實

    ，則原告既不能證明有上開侵權行為之發生，其請求系爭管

    委會應撤下此部分之影片公播內容及紙本公告，自屬無據，

    應不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之規定，請求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

    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

    黃怡霖、系爭管委會、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

    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應各賠償非財產上損害72,5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被告系爭管委會應撤下關於原告所

    有系爭公佈欄之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

    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為無理由，均應

    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秀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

編號 檔名 被告意見 原告意見 1 113年11月管委會會議 内容：113年管委會例行性月會議内容（本院卷一第219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2 0710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住戶毀損管 委會公佈欄（本院卷一第219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3 0713施淑美毀損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偷竊管委會資料USB隨身碟，將手上USB放入身上包裡，毁損管委會數位欄（第2次故意剪斷電源線）（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4 0714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0714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5 0716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6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 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6 0717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7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7 0718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8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8 0719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9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3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9 0723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剪電線 内容：0723施淑美 毀損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剪電線（本院卷一第223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10 00000000 公佈欄車位之亂 内容：所有權人惡 意騷擾、挑釁、妨礙管理室，總幹事請其離開不要妨礙管理員工作，堅決不離開胡言亂語，警方到場後仍是有效請其離開，此事緣由為該所有人有車位出租要貼公佈 欄，但卻不留下、自己的聯絡資訊於公佈欄，反而留下『警衛室、管理室』，且還不斷騷擾管理員用章，以上總幹事皆未收到通知。因車位（房屋）承租純屬住戶個人租賃行為，警衛室、管理室並不介入住戶個人租賃行為，警衛室、管理室亦不應承擔相關責任工作。 諸多行為及言論皆屬於無理取鬧，言語無法形容，幸留有影音檔給社區住戶公評。（本院卷一第223頁） 為總幹事所偽造妨害原告名譽及車位出租，另案提告（本院卷一第306、339頁） 11 00000000 所有權人毁損社區活動佈置 内容：社區所有權人，人為破壞毀損社區内活動佈置，請該所有權人停止此不當行為，切勿以身試法（本院卷一第223頁） 為被告同棟委員莊雅雲電視機彩帶布置妨礙觀看、拍攝，反應於她未果，變本加厲，原告所拆除彩帶未損毀還她。（本院卷一第339頁） 12 00000000 社區耶誕市集活動 内容：00000000 社區耶誕市集活動（本院卷一第225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13 委員會訴訟案件 内容：為113年度新司簡調字第341號起訴狀内容，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款：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此案轉113年新簡字第544號，駁回）（本院卷一第225頁） 被告非法公告為「委員會訴訟案」，此起訴狀被告12人個人之訴原告僅求償15萬，被告誹謗貼文原告求償180萬（12x15)，如楊義倫所撰本案答辯狀145萬×9，113新簡544號上訴中，被告於113/5/18管委會會議記錄公告誹謗原告，非可受公評。（本院卷一第339頁） 被告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項「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本院卷二第127頁） 14 所有權人衝撞委員執行公務 內容：區分所有權 人衝撞委員執行公 務(開啟電子公佈 欄）（本院卷一第225頁） 加重誹謗原告「衝撞委員執行公務」 被告楊義倫私設電視機公告私審私判原告，原告為阻卻被告犯罪拍完照後關閉電視機，當日被告同棟委員莊雅雲阻止原告關閉電視機，原告關閉莊雅雲又開，開電視機加重誹謗為犯罪，非埶行公務。（本院卷一第339頁） 15 侵害隱私翻找信箱拍照 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礙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本院卷一第225頁） 影片共分為19段，内容均為歐洲世界第五期社區大樓1樓監視器錄影，畫面左下方白色字體顯示監視器影片訊號來源，右上方顯示各段錄影之監視器時間，監視器錄影係以倍速方式播放（監視器時間1秒與檔案時間1秒並不相等），各段落影片晝面右下方均曾標記内容為「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礙秘密、個資法。」之紅色文字。（本院卷二第37頁） 段落3我抽出信件是確定該信件是第31屆區分所有權人的會議通知，管委會在開會前一天才丟到信箱，而且沒有裝信封 段落8我看的是會議通知，我有提出一張照片，證1-2。 段落10我的手伸進去是為了擋住信箱蓋，我是為了看最上面的是不是會議通知，我沒有要翻其他私人信件。 我比對手機的原因是因為我在5月10日之前我有拍會議通知外漏的情況，5月10日我要確定哪些信箱所有權人到5月10日還沒有取走會議通知。 段落17應該是要翻開信箱蓋，要看裡面的會議通知，我沒有拿走任何信件或會議通知。 其他沒有意見。 （本院卷二第44頁）  16 宣布票數，律師監票施淑美不斷鬧場阻止會議 内容：2024/04/13社區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開票現場。（本院卷一第225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誹謗原告「宣布票數施淑美不斷鬧場阻止會議」聲請調閱被告會場全程攝影，原告親眼目睹被告與所請的律師公然作票，開票於後台不公開亮票，阻擋原告拍攝。（本院卷一第339頁） 17 撕毁公告 内容：2024/4/9撕 毀電梯公告（本院卷一第227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18 亂塗寫公告 内容：2024/5/7亂塗寫電梯公告（本院卷一第227頁） 原告係批註被告錯誤之誹謗貼文（本院卷一第129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19 無障礙坡道 内容：無障礙坡道用途、使用宣導（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20 萬聖節活動紀錄 内容：社區萬聖節活動紀錄（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第20則萬聖節活動紀錄也跟原告有關係。（本院卷二第125頁） 21 機車車棚塌陷工程 内容：機車車棚塌陷工程，施工過程（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22 （住戶陳冠全提案單關於孩童於系爭社區公共嬉戲之安全問題） 原告所稱影片內含「惡鄰」影射原告，實為社區宣導影片之一，內容未具名或特定指涉任何個人。（本院卷二第227頁） 被告補114年2月24號（陳冠全）（本院卷二第126頁） 被告多位戴密錄器跟拍原告戴密錄器，被告長期對原告非法監控進出拍攝跟拍剪接上傳眾多社群組辱罵欺負小孩，陷害偽造證據強制遷離原告原告才以手機拍攝自保。（本院卷二第127頁） 23 （播放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02號刑事判決） 該判決係「莊雅雲傷害罪」案件，與本件無直接關聯，該判決內容屬法院裁量認定刑責，與社區公告真實性無抵觸，並不影響被告揭示既有判決之正當性。（本院卷二第227頁） 被告所公播莊雅雲傷害案變造鈞院113年度易字第1802號1審判刑3個月，該案件經上訴2審經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4年度上易字第328號改判無罪定讞，然被告未撤下之前所播，不改播無罪定讞判決恢復原告名譽。（本院卷二第199頁） 24 （播放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406號民事判決） 114年訴字第1406號判決與本件原告主張內容部份重合，係同一事件，應對原告酌量裁罰並駁回其訴，以維護司法公正與程序經濟。（本院卷二第227、229頁） 自114年9月26日增播114訴1406號判決遭被告關說妨害司法公正，且判決非確定判決上訴中（本院卷二第200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46號
原      告  施淑美
被      告  葉美麗
            林韋呈
            莊雅雲
            王淑蓉
            孫偉哲
            姚虹霜
            楊惠如
            楊美貞
            張儷馨
            江柏輝
            王學堂
            陳家清
            方貞卿
            曾億強


            歐洲世界第五期管理委員會


兼 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黃怡霖
訴訟代理人  吳葭惠
兼上十六人
訴訟代理人  楊義倫
被      告  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明建
被      告  王維德
兼 上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宋屏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7款及同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狀送達被告江鎬佑（將另行審結）、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王維德、宋屏原後，先於民國114年2月4日以書狀追加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為被告，請求與上開被告共同賠償原告145萬元；又於114年3月18日以書狀追加歐洲世界第五期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委員會）為被告，請求系爭委員會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包含如附表所示之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因被告就前揭訴之追加無異議，且嗣後已出具書狀答辯，並於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追加之事實為本案言詞辯論，揆諸前揭法條之規定，應視為同意追加，是本院就原告前揭訴之追加，自應予允許，合先敘明。
二、又按當事人不得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原告之訴，起訴違背第253條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49條第1項第7款固已分別明訂。惟按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又所謂同一事件，係指同一當事人就同一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或就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反之判決，或求為與前訴內容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77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起本件訴訟，已針對同一主張，經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26號、114年度訴字第1406號、114年度新簡字第612號、114年度新簡字第544號民事事件為判決，屬重複起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其訴等語。然經觀諸前揭判決中原告提起訴訟之事實及理由，雖有部分與本件附表所示內容相重合，但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就附表所示內容提告之對象僅為前揭判決所未提告之系爭管委會，是本件訴訟與前揭判決之當事人已非同一，並非同一事件，被告所辯本件係重複起訴，應予裁定駁回，即屬無據，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為退休教師，為居住於歐洲世界第五期社區（下稱系爭社區）長達30年之優良住戶，僅因揭發系爭社區弊端，社區律師顧問即被告江鎬佑（將另行審結）竟教唆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即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及被告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鑽公司）、被告即金鑽公司主管王維德、總幹事宋屏原，由系爭管委會決議通過於113年5月22日在系爭社區B、C棟出入口裝設、啟用數位公佈欄各1台（下稱系爭公佈欄），並將所違法拍攝其於113年5月10日在系爭社區信箱拍照蒐證被告召開同年3月30日、4月13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之錄影畫面（即附表編號15之影片，下稱系爭公播畫面），下方加註：「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害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等不實內容（下稱系爭公播文字）後，公開播放於系爭公佈欄，並於同年5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敬致歐洲世界第五期各位住戶：經住戶反應信箱遭翻動，管委會受託查證發現住戶A3-34施X美未經住戶同意，翻找、察看、拍照、打開信箱，違法侵害住戶隱私，管委會呼籲各位住戶近期信箱是否有信件等物品遺失，煩請至管理室報備，若住戶認為遭受侵犯，請至管理室填寫委託書，管委會將一併受理（免付費），循合法之法律途徑處理，還給住戶應有的隱私及和諧安全的社區。※關於此住戶的不當行為影片，請至C哨管理室前觀看TV播放，一切可受公評！※」等語之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並委由江鎬佑以其竊盜未遂為由向檢方提告，誹謗侵害其名譽、隱私、個資及肖像權，使伊身心受創；而被告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分別為被告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所居住系爭社區房屋之所有權人，並同意莊雅雲等4人參選系爭管委會之委員，應就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假系爭管委會委員身份權勢所為上開滋事擾亂其名譽等情事，一同負損害賠償責任。另系爭公佈欄至今仍持續公播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其中除編號12、19、21部分外，其餘影片均與其相關而妨害其名譽，應由系爭管委會撤下關於其所有之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各棟電梯內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以恢復其名譽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5條之規定，求為判命：㈠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王維德、宋屏原、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等19人應各給付其72,500元【計算式：145萬元÷20人（即上開19人及將另案審結之被告江鎬佑共20人）＝7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系爭管委會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等語。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系爭管委會部分：
　　系爭管委會為依法將社區相關資訊公告全體住戶知悉，遂於113年5月間決議以住戶捐贈之器材在系爭社區B、C棟出入口設置系爭公佈欄，適當時有住戶反應信件不見，經調閱監視器後發現原告身為A棟住戶，卻以假髮、口罩遮檔面容，翻找A棟及C、D、F棟其他住戶信箱之情事，為維護全體住戶權益，經系爭管委會同意，乃將系爭公播畫面（即附表編號15部分）及系爭公播文字播放於系爭公佈欄，且於系爭公佈欄旁及各棟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請住戶注意，並請江鎬佑律師代為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而前揭公播畫面、文字及公告內容均為事實，且為可受公評之事，原告主張其等妨害原告名譽、個資及隱私，並請求其等賠償損害，並無理由。又系爭社區為封閉社區，社區大門皆有管理員及門禁管制，系爭管委會依職權及管理之責，公告社區任何與住戶權益相關或不法侵害並無不當，且公告內容均屬事實，且張貼範圍為系爭社區大樓電梯、出入口及系爭公佈欄等本屬系爭社區管理合法資訊流通區，並不涉及個人攻訐或人格毀損，屬管理公共事務內之正當行為，並不構成誹謗，如附表編號1-14、編號16-24所示之公播內容或與原告無關，或為法院判決內容，或屬社區管理職務，被告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系爭社區規約之規定所執行，並無侵害原告之行為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部分：
　　金鑽公司依與系爭管委會之合約提供系爭社區保全服務，王維德、宋屏原為金鑽公司員工，於113年5月間安裝系爭公佈欄，及將系爭委員會交付資料輸入系爭公佈欄、張貼系爭公告，均係宋屏原依系爭管委會之決策所為，金鑽公司及王維德、宋屏原並未參與上開決策之做成，原告請求其賠償因在系爭公佈欄播放系爭公播畫面及文字，且張貼系爭公告公所生損害，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為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而被告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分別為被告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所居住系爭社區房屋之所有權人，並同意莊雅雲等4人參選系爭管委會之委員，被告金鑽公司則為與系爭管委會簽約提供系爭社區保全服務之管理服務人，被告王維德、宋屏原均為金鑽公司員工，分別為該公司主管及該公司派駐至系爭社區之總幹事。又系爭管委會決議通過並於113年5月22日在系爭社區B、C棟大樓出入口裝設、啟用系爭公佈欄，並將大樓監視器所攝得原告於113年5月10日晚間在系爭社區A、C、D、F棟大樓信箱前拍照等行為之系爭公播畫面，下方加註系爭公播文字後，公開播放於系爭公佈欄（即附表編號15之公播內容），並於同年5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另又陸續於系爭公佈欄公播如附表編號1-14、編號16-24所示之影片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公佈欄公播畫面、系爭管委會113年6月份會議紀錄、113年管理費收款憑證、系爭公告照片、社區信箱照片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向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調閱系爭管委會第31屆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核備相關資料後查證屬實，且依原告聲請就附表編號15之監視器錄影光碟當庭勘驗，並製有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正（見補字卷第19頁、第23-25頁、本院卷一第45頁、第46頁、第251-253頁、第342-334頁、第346-579頁、本院卷二第37-44頁、第79頁、第200頁）。
四、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侵權行為，須以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要件（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35號裁判意旨參照）。又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列。蓋不問事實之有無，概行處罰，其箝制言論之自由，及妨害社會，可謂至極。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項，如亦不得宣佈，基於保護個人名譽，不免過當，而於社會之利害，未嘗慮及。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申言之，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為落實言論自由之保障，亦難責其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祇其主要事實相符，應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原告主張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同意設置系爭公佈欄，並於113年5月22日起陸續在系爭公佈欄播放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且於系爭公佈欄旁、系爭社區7棟大樓共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及與其有關之紙本公告，有損其名譽、隱私及個資等權利一節，業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下列各目事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㈠規約之訂定或變更。㈡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㈢公寓大廈有本條例第13條第2款或第3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㈣住戶之強制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㈤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㈥其他依法令需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㈦變更管理費金額或其分擔方式。」、「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並依管理委員會決議執行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事項。」，系爭社區管理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9條第1項業已明訂。又按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㈡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㈢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㈣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㈤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㈥住戶違反第6條第1項規定之協調。㈦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㈧規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㈨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㈩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委任或僱傭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或認可證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執行管理維護事務，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第38條第2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管理維護公司從事下列建築物管理維護業務：㈠公寓大廈一般事務管理服務事項。㈡建築物及基地之維護及修繕事項。㈢建築物附屬設施設備之檢查及修護事項。㈣公寓公廈之清潔及環境衛生之維持事項。㈤公寓大廈及其週圍環境安全防災管理維護事項。」之規定，可知系爭管委會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原即有就共有及共用部分為管理、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之責，亦有制止住戶違規情事之權限，並有將管理委員會之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之義務，且可委託管理維護公司為之。則系爭管委會為有效管理系爭社區各項事務，乃決議利用住戶捐贈之電視機，在系爭社區B、C棟大樓出入口設置並啟用系爭公佈欄，因非屬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2款之重大修繕或改良情形，亦無該條項其他各款情事，而屬於管理委員會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就共有或共用部分管理、維護及一般改良之權限，則原告主張被告設置、啟用系爭公佈欄應屬違法，即屬無據，並不足採。
　㈡且原告係居住於系爭大樓A棟之住戶，曾於113年5月10日晚間22時58分59秒起至23時53分59秒止，深夜在系爭社區A、C、D、F棟信箱之公共區域翻動其他住戶信箱蓋、徒手碰觸他人外露於信箱外之信件及拍照，甚或取出他人信箱中信件查看等情，業據本院依原告聲請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二第37-44頁勘驗內容）。則原告非C、D、F棟大樓之住戶，卻於深夜進入屬於前揭大樓住戶之公共區域窺探未封緘信件內容，難認並無違反刑法第306條侵入住宅罪及同法第315條妨害秘密罪之嫌疑，則系爭管委會為維護住戶權益，就其於各棟大樓信箱之公共空間所設監視器攝得之合法錄影畫面（即附表編號15之系爭公播畫面）公告於系爭公佈欄，並於影片下方加註：「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害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之系爭公播文字，並於同年5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內容為：「敬致歐洲世界第五期各位住戶：經住戶反應信箱遭翻動，管委會受託查證發現住戶A3-34施X美未經住戶同意，翻找、察看、拍照、打開信箱，違法侵害住戶隱私，管委會呼籲各位住戶近期信箱是否有信件等物品遺失，煩請至管理室報備，若住戶認為遭受侵犯，請至管理室填寫委託書，管委會將一併受理（免付費），循合法之法律途徑處理，還給住戶應有的隱私及和諧安全的社區。※關於此住戶的不當行為影片，請至C哨管理室前觀看TV播放，一切可受公評！※」之系爭公告等情，因其後系爭社區住戶即訴外人吳葭惠確因其夫即被告黃怡霖信箱遭原告塞滿各式書面，且遭原告翻動該信箱內信件之事，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向原告提起妨害自由告訴，而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7903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及系爭管委會亦委託被告江鎬佑律師對原告提起告訴，現亦經臺南地檢署以113年度他字第456號所繫屬，足見系爭公播畫面、文字及系爭公告之內容，確實均有其事，縱其後原告前揭所為並未成立刑事犯罪或尚未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亦不足以認定上開畫面、文字及公告有何內容不實之處。
　㈢而系爭管委會於113年5月22日設置系爭公佈欄後，陸續於該公佈欄播放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其中除編號12、19、21與原告無關外，其餘均與原告相關等情，雖為被告所不爭執。然依被告所提出前揭影片之檔案名稱、答辯意見及原告之主張，除業經本院勘驗之附表編號15及與原告無關之附表編號12、19、21之影片外，其餘20則影片或為系爭管委會議紀錄內容（如附表編號1），或為原告毀損系爭公佈欄（如附表編號2、9）、原告取走系爭公佈欄之隨身碟（如附表編號3-8）、原告與管理員及總幹事討論欲在公佈欄刊登出租私人車位之事（如附表編號10）、原告破壞社區活動布置（如附表編號11）、原告與系爭管委會委員即被告莊雅雲發生肢體衝突（如附表編號14）、系爭社區113年4月13日區權會開票現場（如附表編號16）、原告撕下電梯內公告（如附表編號17）、原告塗寫電梯內公告（如附表編號18）之畫面及文字敘述，或為系爭管委會之委員與原告間訴訟案件之法院裁判或訊息（如附表編號13、23-24），或為系爭社區萬聖節活動、遊行之照片（如附表編號20）、系爭管委會114年2月12日提案單（如附表編號22）。可知上開20則影片包含附表編號15部分之影片均係於公共場所所拍攝，且與系爭社區公共事務相關之內容，依據刑法第315-1條之反面解釋，該影片之取得並無何侵犯隱私之情形。且原告並不否認有為前揭影片畫面之行為，僅認其所為均有其理由及合法性，則系爭管委會於前揭影片畫面上所加註之文字敘述或公告文件之內容，均係管委會依據影片、照片或裁判書、提案單之內容所為事實之陳述，或就系爭社區公共事務之與公共利益相關之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則不問事之真偽，為落實言論自由之保障，均難謂被告或系爭管委會有何侵害原告名譽、隱私之不法性，而得令被告或系爭管委會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任。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項所規定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之條文，就管理委員會非原告或被告，但與之相關之訴訟事件要旨，並無明定不得告知區分所有權人或告知即屬違法之情形，是系爭管委會依其管理之需要，將系爭管委會各委員為原告或被告之訴訟事件要旨公告予系爭社區住戶，自無違法之嫌。是原告請求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系爭管委會、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應各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72,500元，被告系爭管委會應將與其相關之附表編號1-11、13-18、20、22-24所示21則影片及系爭公告撤下，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另原告除主張被告系爭管委會應撤下如附表編號1-11、13-18、20、22-24所示21則影片及系爭公告外，尚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部分，因原告未具體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原告除公播上開影片及張貼系爭公告外，尚曾於系爭公佈欄或在系爭公佈欄旁及電梯中播放或張貼何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畫面、照片或文字之事實，則原告既不能證明有上開侵權行為之發生，其請求系爭管委會應撤下此部分之影片公播內容及紙本公告，自屬無據，應不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系爭管委會、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應各賠償非財產上損害7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被告系爭管委會應撤下關於原告所有系爭公佈欄之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秀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
		編號

		檔名

		被告意見

		原告意見



		1

		113年11月管委會會議

		内容：113年管委會例行性月會議内容（本院卷一第219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2

		0710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住戶毀損管 委會公佈欄（本院卷一第219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3

		0713施淑美毀損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偷竊管委會資料USB隨身碟，將手上USB放入身上包裡，毁損管委會數位欄（第2次故意剪斷電源線）（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4

		0714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0714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5

		0716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6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
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6

		0717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7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7

		0718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8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8

		0719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9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3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9

		0723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剪電線

		内容：0723施淑美 毀損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剪電線（本院卷一第223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10

		00000000
公佈欄車位之亂

		内容：所有權人惡
意騷擾、挑釁、妨礙管理室，總幹事請其離開不要妨礙管理員工作，堅決不離開胡言亂語，警方到場後仍是有效請其離開，此事緣由為該所有人有車位出租要貼公佈
欄，但卻不留下、自己的聯絡資訊於公佈欄，反而留下『警衛室、管理室』，且還不斷騷擾管理員用章，以上總幹事皆未收到通知。因車位（房屋）承租純屬住戶個人租賃行為，警衛室、管理室並不介入住戶個人租賃行為，警衛室、管理室亦不應承擔相關責任工作。
諸多行為及言論皆屬於無理取鬧，言語無法形容，幸留有影音檔給社區住戶公評。（本院卷一第223頁）

		為總幹事所偽造妨害原告名譽及車位出租，另案提告（本院卷一第306、339頁）



		11

		00000000
所有權人毁損社區活動佈置

		内容：社區所有權人，人為破壞毀損社區内活動佈置，請該所有權人停止此不當行為，切勿以身試法（本院卷一第223頁）

		為被告同棟委員莊雅雲電視機彩帶布置妨礙觀看、拍攝，反應於她未果，變本加厲，原告所拆除彩帶未損毀還她。（本院卷一第339頁）



		12

		00000000 社區耶誕市集活動

		内容：00000000 社區耶誕市集活動（本院卷一第225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13

		委員會訴訟案件

		内容：為113年度新司簡調字第341號起訴狀内容，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款：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此案轉113年新簡字第544號，駁回）（本院卷一第225頁）

		被告非法公告為「委員會訴訟案」，此起訴狀被告12人個人之訴原告僅求償15萬，被告誹謗貼文原告求償180萬（12x15)，如楊義倫所撰本案答辯狀145萬×9，113新簡544號上訴中，被告於113/5/18管委會會議記錄公告誹謗原告，非可受公評。（本院卷一第339頁）
被告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項「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本院卷二第127頁）



		14

		所有權人衝撞委員執行公務

		內容：區分所有權 人衝撞委員執行公 務(開啟電子公佈 欄）（本院卷一第225頁）

		加重誹謗原告「衝撞委員執行公務」
被告楊義倫私設電視機公告私審私判原告，原告為阻卻被告犯罪拍完照後關閉電視機，當日被告同棟委員莊雅雲阻止原告關閉電視機，原告關閉莊雅雲又開，開電視機加重誹謗為犯罪，非埶行公務。（本院卷一第339頁）



		15

		侵害隱私翻找信箱拍照

		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礙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本院卷一第225頁）
影片共分為19段，内容均為歐洲世界第五期社區大樓1樓監視器錄影，畫面左下方白色字體顯示監視器影片訊號來源，右上方顯示各段錄影之監視器時間，監視器錄影係以倍速方式播放（監視器時間1秒與檔案時間1秒並不相等），各段落影片晝面右下方均曾標記内容為「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礙秘密、個資法。」之紅色文字。（本院卷二第37頁）

		段落3我抽出信件是確定該信件是第31屆區分所有權人的會議通知，管委會在開會前一天才丟到信箱，而且沒有裝信封
段落8我看的是會議通知，我有提出一張照片，證1-2。
段落10我的手伸進去是為了擋住信箱蓋，我是為了看最上面的是不是會議通知，我沒有要翻其他私人信件。
我比對手機的原因是因為我在5月10日之前我有拍會議通知外漏的情況，5月10日我要確定哪些信箱所有權人到5月10日還沒有取走會議通知。
段落17應該是要翻開信箱蓋，要看裡面的會議通知，我沒有拿走任何信件或會議通知。
其他沒有意見。
（本院卷二第44頁）





		16

		宣布票數，律師監票施淑美不斷鬧場阻止會議

		内容：2024/04/13社區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開票現場。（本院卷一第225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誹謗原告「宣布票數施淑美不斷鬧場阻止會議」聲請調閱被告會場全程攝影，原告親眼目睹被告與所請的律師公然作票，開票於後台不公開亮票，阻擋原告拍攝。（本院卷一第339頁）



		17

		撕毁公告

		内容：2024/4/9撕 毀電梯公告（本院卷一第227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18

		亂塗寫公告

		内容：2024/5/7亂塗寫電梯公告（本院卷一第227頁）

		原告係批註被告錯誤之誹謗貼文（本院卷一第129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19

		無障礙坡道

		内容：無障礙坡道用途、使用宣導（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20

		萬聖節活動紀錄

		内容：社區萬聖節活動紀錄（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第20則萬聖節活動紀錄也跟原告有關係。（本院卷二第125頁）



		21

		機車車棚塌陷工程

		内容：機車車棚塌陷工程，施工過程（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22

		（住戶陳冠全提案單關於孩童於系爭社區公共嬉戲之安全問題）

		原告所稱影片內含「惡鄰」影射原告，實為社區宣導影片之一，內容未具名或特定指涉任何個人。（本院卷二第227頁）

		被告補114年2月24號（陳冠全）（本院卷二第126頁）
被告多位戴密錄器跟拍原告戴密錄器，被告長期對原告非法監控進出拍攝跟拍剪接上傳眾多社群組辱罵欺負小孩，陷害偽造證據強制遷離原告原告才以手機拍攝自保。（本院卷二第127頁）



		23

		（播放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02號刑事判決）

		該判決係「莊雅雲傷害罪」案件，與本件無直接關聯，該判決內容屬法院裁量認定刑責，與社區公告真實性無抵觸，並不影響被告揭示既有判決之正當性。（本院卷二第227頁）

		被告所公播莊雅雲傷害案變造鈞院113年度易字第1802號1審判刑3個月，該案件經上訴2審經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4年度上易字第328號改判無罪定讞，然被告未撤下之前所播，不改播無罪定讞判決恢復原告名譽。（本院卷二第199頁）



		24

		（播放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406號民事判決）

		114年訴字第1406號判決與本件原告主張內容部份重合，係同一事件，應對原告酌量裁罰並駁回其訴，以維護司法公正與程序經濟。（本院卷二第227、229頁）

		自114年9月26日增播114訴1406號判決遭被告關說妨害司法公正，且判決非確定判決上訴中（本院卷二第200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46號

原      告  施淑美

被      告  葉美麗

            林韋呈

            莊雅雲

            王淑蓉

            孫偉哲

            姚虹霜

            楊惠如

            楊美貞

            張儷馨

            江柏輝

            王學堂

            陳家清

            方貞卿

            曾億強



            歐洲世界第五期管理委員會



兼 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黃怡霖

訴訟代理人  吳葭惠

兼上十六人

訴訟代理人  楊義倫

被      告  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明建

被      告  王維德

兼 上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宋屏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7款及同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狀送達被告江鎬佑（將另行審結）、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王維德、宋屏原後，先於民國114年2月4日以書狀追加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為被告，請求與上開被告共同賠償原告145萬元；又於114年3月18日以書狀追加歐洲世界第五期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委員會）為被告，請求系爭委員會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包含如附表所示之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因被告就前揭訴之追加無異議，且嗣後已出具書狀答辯，並於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追加之事實為本案言詞辯論，揆諸前揭法條之規定，應視為同意追加，是本院就原告前揭訴之追加，自應予允許，合先敘明。

二、又按當事人不得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原告之訴，起訴違背第253條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49條第1項第7款固已分別明訂。惟按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又所謂同一事件，係指同一當事人就同一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或就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反之判決，或求為與前訴內容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77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起本件訴訟，已針對同一主張，經本院114年度訴字第926號、114年度訴字第1406號、114年度新簡字第612號、114年度新簡字第544號民事事件為判決，屬重複起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其訴等語。然經觀諸前揭判決中原告提起訴訟之事實及理由，雖有部分與本件附表所示內容相重合，但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就附表所示內容提告之對象僅為前揭判決所未提告之系爭管委會，是本件訴訟與前揭判決之當事人已非同一，並非同一事件，被告所辯本件係重複起訴，應予裁定駁回，即屬無據，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為退休教師，為居住於歐洲世界第五期社區（下稱系爭社區）長達30年之優良住戶，僅因揭發系爭社區弊端，社區律師顧問即被告江鎬佑（將另行審結）竟教唆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即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及被告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鑽公司）、被告即金鑽公司主管王維德、總幹事宋屏原，由系爭管委會決議通過於113年5月22日在系爭社區B、C棟出入口裝設、啟用數位公佈欄各1台（下稱系爭公佈欄），並將所違法拍攝其於113年5月10日在系爭社區信箱拍照蒐證被告召開同年3月30日、4月13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之錄影畫面（即附表編號15之影片，下稱系爭公播畫面），下方加註：「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害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等不實內容（下稱系爭公播文字）後，公開播放於系爭公佈欄，並於同年5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敬致歐洲世界第五期各位住戶：經住戶反應信箱遭翻動，管委會受託查證發現住戶A3-34施X美未經住戶同意，翻找、察看、拍照、打開信箱，違法侵害住戶隱私，管委會呼籲各位住戶近期信箱是否有信件等物品遺失，煩請至管理室報備，若住戶認為遭受侵犯，請至管理室填寫委託書，管委會將一併受理（免付費），循合法之法律途徑處理，還給住戶應有的隱私及和諧安全的社區。※關於此住戶的不當行為影片，請至C哨管理室前觀看TV播放，一切可受公評！※」等語之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並委由江鎬佑以其竊盜未遂為由向檢方提告，誹謗侵害其名譽、隱私、個資及肖像權，使伊身心受創；而被告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分別為被告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所居住系爭社區房屋之所有權人，並同意莊雅雲等4人參選系爭管委會之委員，應就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假系爭管委會委員身份權勢所為上開滋事擾亂其名譽等情事，一同負損害賠償責任。另系爭公佈欄至今仍持續公播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其中除編號12、19、21部分外，其餘影片均與其相關而妨害其名譽，應由系爭管委會撤下關於其所有之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各棟電梯內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以恢復其名譽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5條之規定，求為判命：㈠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金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王維德、宋屏原、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等19人應各給付其72,500元【計算式：145萬元÷20人（即上開19人及將另案審結之被告江鎬佑共20人）＝7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系爭管委會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等語。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系爭管委會部分：

　　系爭管委會為依法將社區相關資訊公告全體住戶知悉，遂於113年5月間決議以住戶捐贈之器材在系爭社區B、C棟出入口設置系爭公佈欄，適當時有住戶反應信件不見，經調閱監視器後發現原告身為A棟住戶，卻以假髮、口罩遮檔面容，翻找A棟及C、D、F棟其他住戶信箱之情事，為維護全體住戶權益，經系爭管委會同意，乃將系爭公播畫面（即附表編號15部分）及系爭公播文字播放於系爭公佈欄，且於系爭公佈欄旁及各棟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請住戶注意，並請江鎬佑律師代為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而前揭公播畫面、文字及公告內容均為事實，且為可受公評之事，原告主張其等妨害原告名譽、個資及隱私，並請求其等賠償損害，並無理由。又系爭社區為封閉社區，社區大門皆有管理員及門禁管制，系爭管委會依職權及管理之責，公告社區任何與住戶權益相關或不法侵害並無不當，且公告內容均屬事實，且張貼範圍為系爭社區大樓電梯、出入口及系爭公佈欄等本屬系爭社區管理合法資訊流通區，並不涉及個人攻訐或人格毀損，屬管理公共事務內之正當行為，並不構成誹謗，如附表編號1-14、編號16-24所示之公播內容或與原告無關，或為法院判決內容，或屬社區管理職務，被告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系爭社區規約之規定所執行，並無侵害原告之行為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部分：

　　金鑽公司依與系爭管委會之合約提供系爭社區保全服務，王維德、宋屏原為金鑽公司員工，於113年5月間安裝系爭公佈欄，及將系爭委員會交付資料輸入系爭公佈欄、張貼系爭公告，均係宋屏原依系爭管委會之決策所為，金鑽公司及王維德、宋屏原並未參與上開決策之做成，原告請求其賠償因在系爭公佈欄播放系爭公播畫面及文字，且張貼系爭公告公所生損害，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為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而被告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分別為被告莊雅雲、王淑蓉、張儷馨、楊惠如所居住系爭社區房屋之所有權人，並同意莊雅雲等4人參選系爭管委會之委員，被告金鑽公司則為與系爭管委會簽約提供系爭社區保全服務之管理服務人，被告王維德、宋屏原均為金鑽公司員工，分別為該公司主管及該公司派駐至系爭社區之總幹事。又系爭管委會決議通過並於113年5月22日在系爭社區B、C棟大樓出入口裝設、啟用系爭公佈欄，並將大樓監視器所攝得原告於113年5月10日晚間在系爭社區A、C、D、F棟大樓信箱前拍照等行為之系爭公播畫面，下方加註系爭公播文字後，公開播放於系爭公佈欄（即附表編號15之公播內容），並於同年5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另又陸續於系爭公佈欄公播如附表編號1-14、編號16-24所示之影片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公佈欄公播畫面、系爭管委會113年6月份會議紀錄、113年管理費收款憑證、系爭公告照片、社區信箱照片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向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調閱系爭管委會第31屆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核備相關資料後查證屬實，且依原告聲請就附表編號15之監視器錄影光碟當庭勘驗，並製有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正（見補字卷第19頁、第23-25頁、本院卷一第45頁、第46頁、第251-253頁、第342-334頁、第346-579頁、本院卷二第37-44頁、第79頁、第200頁）。

四、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侵權行為，須以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要件（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35號裁判意旨參照）。又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列。蓋不問事實之有無，概行處罰，其箝制言論之自由，及妨害社會，可謂至極。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項，如亦不得宣佈，基於保護個人名譽，不免過當，而於社會之利害，未嘗慮及。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申言之，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為落實言論自由之保障，亦難責其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祇其主要事實相符，應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原告主張系爭管委會第31屆委員同意設置系爭公佈欄，並於113年5月22日起陸續在系爭公佈欄播放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且於系爭公佈欄旁、系爭社區7棟大樓共14台電梯內張貼系爭公告及與其有關之紙本公告，有損其名譽、隱私及個資等權利一節，業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㈠「下列各目事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㈠規約之訂定或變更。㈡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㈢公寓大廈有本條例第13條第2款或第3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㈣住戶之強制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㈤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㈥其他依法令需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㈦變更管理費金額或其分擔方式。」、「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並依管理委員會決議執行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事項。」，系爭社區管理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9條第1項業已明訂。又按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㈡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㈢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㈣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㈤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㈥住戶違反第6條第1項規定之協調。㈦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㈧規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㈨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㈩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委任或僱傭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或認可證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執行管理維護事務，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第38條第2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管理維護公司從事下列建築物管理維護業務：㈠公寓大廈一般事務管理服務事項。㈡建築物及基地之維護及修繕事項。㈢建築物附屬設施設備之檢查及修護事項。㈣公寓公廈之清潔及環境衛生之維持事項。㈤公寓大廈及其週圍環境安全防災管理維護事項。」之規定，可知系爭管委會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原即有就共有及共用部分為管理、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之責，亦有制止住戶違規情事之權限，並有將管理委員會之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之義務，且可委託管理維護公司為之。則系爭管委會為有效管理系爭社區各項事務，乃決議利用住戶捐贈之電視機，在系爭社區B、C棟大樓出入口設置並啟用系爭公佈欄，因非屬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2款之重大修繕或改良情形，亦無該條項其他各款情事，而屬於管理委員會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就共有或共用部分管理、維護及一般改良之權限，則原告主張被告設置、啟用系爭公佈欄應屬違法，即屬無據，並不足採。

　㈡且原告係居住於系爭大樓A棟之住戶，曾於113年5月10日晚間22時58分59秒起至23時53分59秒止，深夜在系爭社區A、C、D、F棟信箱之公共區域翻動其他住戶信箱蓋、徒手碰觸他人外露於信箱外之信件及拍照，甚或取出他人信箱中信件查看等情，業據本院依原告聲請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二第37-44頁勘驗內容）。則原告非C、D、F棟大樓之住戶，卻於深夜進入屬於前揭大樓住戶之公共區域窺探未封緘信件內容，難認並無違反刑法第306條侵入住宅罪及同法第315條妨害秘密罪之嫌疑，則系爭管委會為維護住戶權益，就其於各棟大樓信箱之公共空間所設監視器攝得之合法錄影畫面（即附表編號15之系爭公播畫面）公告於系爭公佈欄，並於影片下方加註：「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害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之系爭公播文字，並於同年5月26日在系爭公佈欄旁及系爭社區7棟大樓14台電梯內張貼內容為：「敬致歐洲世界第五期各位住戶：經住戶反應信箱遭翻動，管委會受託查證發現住戶A3-34施X美未經住戶同意，翻找、察看、拍照、打開信箱，違法侵害住戶隱私，管委會呼籲各位住戶近期信箱是否有信件等物品遺失，煩請至管理室報備，若住戶認為遭受侵犯，請至管理室填寫委託書，管委會將一併受理（免付費），循合法之法律途徑處理，還給住戶應有的隱私及和諧安全的社區。※關於此住戶的不當行為影片，請至C哨管理室前觀看TV播放，一切可受公評！※」之系爭公告等情，因其後系爭社區住戶即訴外人吳葭惠確因其夫即被告黃怡霖信箱遭原告塞滿各式書面，且遭原告翻動該信箱內信件之事，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向原告提起妨害自由告訴，而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7903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及系爭管委會亦委託被告江鎬佑律師對原告提起告訴，現亦經臺南地檢署以113年度他字第456號所繫屬，足見系爭公播畫面、文字及系爭公告之內容，確實均有其事，縱其後原告前揭所為並未成立刑事犯罪或尚未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亦不足以認定上開畫面、文字及公告有何內容不實之處。

　㈢而系爭管委會於113年5月22日設置系爭公佈欄後，陸續於該公佈欄播放如附表編號1-24所示影片，其中除編號12、19、21與原告無關外，其餘均與原告相關等情，雖為被告所不爭執。然依被告所提出前揭影片之檔案名稱、答辯意見及原告之主張，除業經本院勘驗之附表編號15及與原告無關之附表編號12、19、21之影片外，其餘20則影片或為系爭管委會議紀錄內容（如附表編號1），或為原告毀損系爭公佈欄（如附表編號2、9）、原告取走系爭公佈欄之隨身碟（如附表編號3-8）、原告與管理員及總幹事討論欲在公佈欄刊登出租私人車位之事（如附表編號10）、原告破壞社區活動布置（如附表編號11）、原告與系爭管委會委員即被告莊雅雲發生肢體衝突（如附表編號14）、系爭社區113年4月13日區權會開票現場（如附表編號16）、原告撕下電梯內公告（如附表編號17）、原告塗寫電梯內公告（如附表編號18）之畫面及文字敘述，或為系爭管委會之委員與原告間訴訟案件之法院裁判或訊息（如附表編號13、23-24），或為系爭社區萬聖節活動、遊行之照片（如附表編號20）、系爭管委會114年2月12日提案單（如附表編號22）。可知上開20則影片包含附表編號15部分之影片均係於公共場所所拍攝，且與系爭社區公共事務相關之內容，依據刑法第315-1條之反面解釋，該影片之取得並無何侵犯隱私之情形。且原告並不否認有為前揭影片畫面之行為，僅認其所為均有其理由及合法性，則系爭管委會於前揭影片畫面上所加註之文字敘述或公告文件之內容，均係管委會依據影片、照片或裁判書、提案單之內容所為事實之陳述，或就系爭社區公共事務之與公共利益相關之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則不問事之真偽，為落實言論自由之保障，均難謂被告或系爭管委會有何侵害原告名譽、隱私之不法性，而得令被告或系爭管委會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任。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項所規定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之條文，就管理委員會非原告或被告，但與之相關之訴訟事件要旨，並無明定不得告知區分所有權人或告知即屬違法之情形，是系爭管委會依其管理之需要，將系爭管委會各委員為原告或被告之訴訟事件要旨公告予系爭社區住戶，自無違法之嫌。是原告請求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系爭管委會、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應各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72,500元，被告系爭管委會應將與其相關之附表編號1-11、13-18、20、22-24所示21則影片及系爭公告撤下，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㈣另原告除主張被告系爭管委會應撤下如附表編號1-11、13-18、20、22-24所示21則影片及系爭公告外，尚應撤下該社區B、C棟關於原告所有電視機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部分，因原告未具體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原告除公播上開影片及張貼系爭公告外，尚曾於系爭公佈欄或在系爭公佈欄旁及電梯中播放或張貼何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畫面、照片或文字之事實，則原告既不能證明有上開侵權行為之發生，其請求系爭管委會應撤下此部分之影片公播內容及紙本公告，自屬無據，應不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葉美麗、林韋呈、莊雅雲、王淑蓉、孫偉哲、楊義倫、姚虹霜、楊惠如、楊美貞、張儷馨、江柏輝、黃怡霖、系爭管委會、王學堂、陳家清、方貞卿、曾億強、金鑽公司、王維德、宋屏原應各賠償非財產上損害7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被告系爭管委會應撤下關於原告所有系爭公佈欄之公播內容，暨社區7棟共14部電梯及B、C棟電視機旁公佈欄關於原告之所有紙本公告，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秀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

編號 檔名 被告意見 原告意見 1 113年11月管委會會議 内容：113年管委會例行性月會議内容（本院卷一第219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2 0710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住戶毀損管 委會公佈欄（本院卷一第219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3 0713施淑美毀損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偷竊管委會資料USB隨身碟，將手上USB放入身上包裡，毁損管委會數位欄（第2次故意剪斷電源線）（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4 0714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 内容：0714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5 0716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6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 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6 0717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7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7 0718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8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1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8 0719施淑美竊盜管委會數位公佈欄USB隨身碟 内容：0719施淑美 竊盜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USB隨身碟（本院卷一第223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9 0723施淑美毁損管委會數位公佈欄剪電線 内容：0723施淑美 毀損管委會數位公 佈欄剪電線（本院卷一第223頁） 發生7/10-7/23，與被告多次溝通無效（本院卷一第306頁） 10 00000000 公佈欄車位之亂 内容：所有權人惡 意騷擾、挑釁、妨礙管理室，總幹事請其離開不要妨礙管理員工作，堅決不離開胡言亂語，警方到場後仍是有效請其離開，此事緣由為該所有人有車位出租要貼公佈 欄，但卻不留下、自己的聯絡資訊於公佈欄，反而留下『警衛室、管理室』，且還不斷騷擾管理員用章，以上總幹事皆未收到通知。因車位（房屋）承租純屬住戶個人租賃行為，警衛室、管理室並不介入住戶個人租賃行為，警衛室、管理室亦不應承擔相關責任工作。 諸多行為及言論皆屬於無理取鬧，言語無法形容，幸留有影音檔給社區住戶公評。（本院卷一第223頁） 為總幹事所偽造妨害原告名譽及車位出租，另案提告（本院卷一第306、339頁） 11 00000000 所有權人毁損社區活動佈置 内容：社區所有權人，人為破壞毀損社區内活動佈置，請該所有權人停止此不當行為，切勿以身試法（本院卷一第223頁） 為被告同棟委員莊雅雲電視機彩帶布置妨礙觀看、拍攝，反應於她未果，變本加厲，原告所拆除彩帶未損毀還她。（本院卷一第339頁） 12 00000000 社區耶誕市集活動 内容：00000000 社區耶誕市集活動（本院卷一第225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13 委員會訴訟案件 内容：為113年度新司簡調字第341號起訴狀内容，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款：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此案轉113年新簡字第544號，駁回）（本院卷一第225頁） 被告非法公告為「委員會訴訟案」，此起訴狀被告12人個人之訴原告僅求償15萬，被告誹謗貼文原告求償180萬（12x15)，如楊義倫所撰本案答辯狀145萬×9，113新簡544號上訴中，被告於113/5/18管委會會議記錄公告誹謗原告，非可受公評。（本院卷一第339頁） 被告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2項「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本院卷二第127頁） 14 所有權人衝撞委員執行公務 內容：區分所有權 人衝撞委員執行公 務(開啟電子公佈 欄）（本院卷一第225頁） 加重誹謗原告「衝撞委員執行公務」 被告楊義倫私設電視機公告私審私判原告，原告為阻卻被告犯罪拍完照後關閉電視機，當日被告同棟委員莊雅雲阻止原告關閉電視機，原告關閉莊雅雲又開，開電視機加重誹謗為犯罪，非埶行公務。（本院卷一第339頁） 15 侵害隱私翻找信箱拍照 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礙秘密、個資法、侵入住居（本院卷一第225頁） 影片共分為19段，内容均為歐洲世界第五期社區大樓1樓監視器錄影，畫面左下方白色字體顯示監視器影片訊號來源，右上方顯示各段錄影之監視器時間，監視器錄影係以倍速方式播放（監視器時間1秒與檔案時間1秒並不相等），各段落影片晝面右下方均曾標記内容為「施淑美翻找住戶信箱、侵犯隱私、妨礙秘密、個資法。」之紅色文字。（本院卷二第37頁） 段落3我抽出信件是確定該信件是第31屆區分所有權人的會議通知，管委會在開會前一天才丟到信箱，而且沒有裝信封 段落8我看的是會議通知，我有提出一張照片，證1-2。 段落10我的手伸進去是為了擋住信箱蓋，我是為了看最上面的是不是會議通知，我沒有要翻其他私人信件。 我比對手機的原因是因為我在5月10日之前我有拍會議通知外漏的情況，5月10日我要確定哪些信箱所有權人到5月10日還沒有取走會議通知。 段落17應該是要翻開信箱蓋，要看裡面的會議通知，我沒有拿走任何信件或會議通知。 其他沒有意見。 （本院卷二第44頁）  16 宣布票數，律師監票施淑美不斷鬧場阻止會議 内容：2024/04/13社區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開票現場。（本院卷一第225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誹謗原告「宣布票數施淑美不斷鬧場阻止會議」聲請調閱被告會場全程攝影，原告親眼目睹被告與所請的律師公然作票，開票於後台不公開亮票，阻擋原告拍攝。（本院卷一第339頁） 17 撕毁公告 内容：2024/4/9撕 毀電梯公告（本院卷一第227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18 亂塗寫公告 内容：2024/5/7亂塗寫電梯公告（本院卷一第227頁） 原告係批註被告錯誤之誹謗貼文（本院卷一第129頁） 於113/5/22設置C哨前發生（本院卷一第306頁） 撕毁誹謗公告、塗鴉誹謗公告不構成毁損(參照台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68號判決）（本院卷一第339頁） 19 無障礙坡道 内容：無障礙坡道用途、使用宣導（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20 萬聖節活動紀錄 内容：社區萬聖節活動紀錄（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第20則萬聖節活動紀錄也跟原告有關係。（本院卷二第125頁） 21 機車車棚塌陷工程 内容：機車車棚塌陷工程，施工過程（本院卷一第227頁） 與本案原告爭執妨礙名譽權無關（本院卷一第290頁） 22 （住戶陳冠全提案單關於孩童於系爭社區公共嬉戲之安全問題） 原告所稱影片內含「惡鄰」影射原告，實為社區宣導影片之一，內容未具名或特定指涉任何個人。（本院卷二第227頁） 被告補114年2月24號（陳冠全）（本院卷二第126頁） 被告多位戴密錄器跟拍原告戴密錄器，被告長期對原告非法監控進出拍攝跟拍剪接上傳眾多社群組辱罵欺負小孩，陷害偽造證據強制遷離原告原告才以手機拍攝自保。（本院卷二第127頁） 23 （播放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02號刑事判決） 該判決係「莊雅雲傷害罪」案件，與本件無直接關聯，該判決內容屬法院裁量認定刑責，與社區公告真實性無抵觸，並不影響被告揭示既有判決之正當性。（本院卷二第227頁） 被告所公播莊雅雲傷害案變造鈞院113年度易字第1802號1審判刑3個月，該案件經上訴2審經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4年度上易字第328號改判無罪定讞，然被告未撤下之前所播，不改播無罪定讞判決恢復原告名譽。（本院卷二第199頁） 24 （播放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406號民事判決） 114年訴字第1406號判決與本件原告主張內容部份重合，係同一事件，應對原告酌量裁罰並駁回其訴，以維護司法公正與程序經濟。（本院卷二第227、229頁） 自114年9月26日增播114訴1406號判決遭被告關說妨害司法公正，且判決非確定判決上訴中（本院卷二第200頁） 





